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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信达首字[2014]第 006 号-04 

 

致：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达”）受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的委托，以特聘专项法律顾问的身份参与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工作，并于 2014 年 11 月 27 日出具了《广

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和《广东

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鉴于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瑞华”）对发行人 2014

年 7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于 2015 年 2 月 10 日出

具了瑞华审字[2015]48250004 号《审计报告》，根据有关规定及发行人的要求，

信达对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事

项作了进一步的查验，出具了《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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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

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鉴于瑞华对发行人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报表进行审

计并于 2015 年 8 月 17 日出具了瑞华审字[2015] 48250014 号《审计报告》，根

据有关规定及发行人的要求，信达对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期

间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事项作了进一步的查验，出具了《广东信达律师事务

所关于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

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鉴于瑞华对发行人 2015 年 7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报表进行审

计并于 2016 年 3 月 8 日出具了瑞华审字[2016]48250001 号《审计报告》，根据

有关规定及发行人的要求，信达对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相关的事项作了进一步的查验，出具了《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鉴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于 2016 年 5 月

25 日出具的 141672 号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深圳市科达利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首发申请文件反馈意见》(以下简称“《反馈意见》”)的要

求，信达就《反馈意见》中的问题，出具《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

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并构成《律

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

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除《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另有说明外，本次发行的其他法律问题之意见

和结论仍适用《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的相关表述。《律师工

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中的声明、释义、引言部分亦继续适用于《补充法

律意见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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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达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我国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

下： 

 

一、 规范性问题 

“1、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程爱武与励建

炬之间的股权代持关系是否真实，程爱武、励建立、励建炬之间是否存在纠

纷。” 

回复： 

经信达审阅发行人的工商备案打印资料、励建立与程爱武于 2010 年 4 月 13

日签订的《解除代持关系确认书》，并经信达就程爱武持有科达利有限股权相关

事宜对励建立、程爱武和励建炬三人进行的访谈，程爱武与励建炬之间未曾存

在过股权代持关系，程爱武与励建立之间曾存在股权代持关系，具体情况如

下： 

1、1996 年 9 月 20 日，科达利有限设立时登记在程爱武名下的 40 万元出资

的实际出资人为励建立，该 40 万元出资款由励建立提供。 

2、2002 年 7 月、2005 年 8 月，科达利有限分别以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因

登记在程爱武名下的出资额的实际出资人为励建立，因此，上述二次科达利有

限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完成后，由此产生的未分配利润应实际归属于励建立，

登记在程爱武名下的出资额的实际权利人仍为励建立。 

3、2010 年 4 月，励建立与程爱武签署《解除代持关系确认书》，双方确认

程爱武持有科达利有限股权期间，登记在其名下的对科达利有限的出资均为励

建立所有；双方确认于该《解除代持关系确认书》签订之日起双方解除代持关

系，并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程爱武在出资当时、现在及未来均不曾/不会对上述

事实提出任何异议或主张。 

2010 年 4 月 22 日，程爱武将登记在其名下的全部出资转让给励建炬，至

此，程爱武不再代励建立持有科达利有限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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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建炬受让登记在程爱武名下的全部出资后，励建炬已向该等股权的实际

出资人励建立足额支付上述股权转让价款，励建炬不存在代励建立持有上述股

权的情形，上述股权不存在潜在纠纷。 

综上，信达认为，程爱武与励建炬之间未曾存在过股权代持的情形；程爱武

与励建立之间曾存在的股权代持关系真实，程爱武将其全部出资转让给励建炬

后，上述代持关系解除。程爱武、励建立、励建炬之间不存在股权纠纷。 

“2、2010 年蔡敏对发行人增资，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

说明书中披露：（1）蔡敏增资时在发行人担任的职务、增资的原因及合理性、

增资价格确定的方式、资金来源及其合法性；（2）蔡敏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监高、核心技术人员、本次申请发行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工作

人员是否存在亲属关系或其他关联关系；（3）蔡敏是否存在以委托代持或信托

持股等形式代他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行为。” 

回复： 

1、经信达审阅发行人的工商备案打印资料，2010 年 7 月 15 日，科达利有

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科达利有限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增加至 5,060

万元，新股东蔡敏以 200 万元的价格认购科达利有限新增的 60 万元注册资本，

其中 60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其余 14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根据蔡敏的《确认函》，并经信达对蔡敏进行访谈，蔡敏于 2009 年底从加

拿大回国，2010 年 3 月进入科达利有限任职，增资时在科达利有限担任副总经

理，增资的原因是蔡敏看好发行人的长期发展，发行人为激励核心高级管理人

员，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发行人利益和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促使各方共同长远

发展；本次增资的价格按科达利有限 2009 年度净资产的 2 倍为作价依据；根据

蔡敏于 2011 年 2 月 22 日出具的《关于货币出资的资金来源说明》，上述投资的

资金来源为蔡敏历年工资收入和家庭积蓄，资金来源真实、合法。 

2、根据蔡敏的《确认函》，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

员的确认函，保荐机构、其他中介机构及负责人、工作人员填写的《中介机构相

关情况调查表》，蔡敏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本次申请发行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工作人员不存在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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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关系或其他关联关系。 

3、根据蔡敏的《确认函》，截至《确认函》出具之日，蔡敏不存在以委托

代持或信托持股等形式代他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行为。 

“3、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 2010 年、2012

年和 2014 年发行人引入机构投资者宸钜公司、平安财智、苏州和达、南海成

长、远致富海、芜湖富海、北京明石、明石北斗的原因；各投资者入股金额；

增资价格确定的依据；增资过程是否履行了相应的股东会程序；资金具体来源

及其合法性；各新股东与发行人之间是否存在对赌协议等特殊协议或安排；上

述新股东是否具有国资背景，是否应当转持股份。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1）宸钜公司、平安财智、苏州和达、南

海成长、远致富海、芜湖富海、北京明石、明石北斗的股东的股权结构；（2）

上述机构投资者的直接和间接自然人股东五年内的从业经历、现任职单位和职

务；（3）间接持有发行人股权的自然人在发行人担任的职务；（4）间接持有

发行人股份的自然人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监高、核心技术人员、本次申请

发行中介机构与其负责人、工作人员是否存在亲属关系或其他关联关系；（5）

发行人的直接和间接股东是否存在以委托持股或信托持股等形式代他人间接持

有发行人股份的行为，保荐机构、其他中介机构及负责人、工作人员是否直接

或间接持股。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说明上述问题的核查方式方法、核查过程、核查

范围和所取得的证据等。” 

回复： 

根据《反馈意见》，信达查阅了发行人的会议文件、历次增资的增资协议，

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网站，并向宸钜公司、平安财智、苏州和达、

南海成长、远致富海、芜湖富海、北京明石、明石北斗发出《自然人股东/合伙

人情况调查表》，请宸钜公司、平安财智、苏州和达、南海成长、远致富海、芜

湖富海、北京明石、明石北斗提供各自及其各自逐层往上追溯的法人股东/合伙

企业的现行章程或合伙协议，请其各自的直接及间接自然人股东/合伙人填写调

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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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就信达核查情况以及收到的宸钜

公司、平安财智、苏州和达、南海成长、远致富海、芜湖富海、北京明石、明石

北斗提供的相关逐层往上追溯的法人股东/合伙企业资料以及其提供的直接或间

接自然人股东/合伙人填写的《自然人股东/合伙人情况调查表》汇总如下： 

1、2010 年，科达利有限引进机构投资者宸钜公司、平安财智 

（1）科达利有限引进机构投资者宸钜公司、平安财智履行的股东会程序 

2010 年 8 月 15 日，科达利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增加注册资本

756.09 万元，其中，新股东宸钜公司认购 552.53 万元，新股东平安财智认购 203.56

万元；本次增资的总投资额为 4,515.79 万元，其中 756.09 万元计入科达利有限

新增注册资本，其余 3,759.7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2010 年 8 月 25 日，科达利有

限通过了章程修正案。 

（2）科达利有限引进机构投资者宸钜公司、平安财智的原因、入股金额、

增资价格确定的依据、资金来源、对赌安排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信达审阅发行人的工商备案打印资料、《深圳市宸

钜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市科达利实业有限公司的增资要约》、《关于深圳市科

达利实业有限公司的增资协议》，科达利有限 2010 年引入宸钜公司、平安财智

的原因为补充科达利有限流动资金，增强科达利有限研发投入。宸钜公司以 3,300

万元认购科达利有限 552.53 万元的出资额，平安财智以 1,215.79 万元认购科达

利有限 203.56 万元的出资额，宸钜公司、平安财智每 1 元注册资本对应的认购

价格为 5.97 元。本次增资的价格按科达利有限 2009 年合并报表净利润 2,085.36

万元及增资后注册资本的 16.66 倍市盈率为作价依据。根据宸钜公司、平安财智

出具的《声明与承诺函》，宸钜公司、平安财智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资金来

源合法。 

经信达核查科达利有限与宸钜公司签订的《深圳市宸钜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与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有限公司的增资要约》，科达利有限、平安财智、励建立、励

建炬签署的《关于深圳市科达利实业有限公司的增资协议》，以及宸钜公司、平

安财智出具的《声明与承诺函》，在发行人申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请文

件期间及上市后，宸钜公司、平安财智与发行人之间无对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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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宸钜公司、平安财智的股权结构 

1）经信达核查宸钜公司的现行章程，并经信达查询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

管理委员会网站，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宸钜公司的股权结

构如下： 

 

根据《上市公司国有股东标识管理暂行规定》（国资发产权[2007]108 号）及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国有股东标识管理暂行规定>有关问题的函》（国资厅产权

[2008]80 号），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宸钜公司股东均为自然

人，无国有股东，宸钜公司持有发行人的股份不属于国有股，不存在需要转持股

份的情形。 

2）经信达核查平安财智的现行章程，并经信达查询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

管理委员会、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出具之日，平安财智的股权结构如下： 

宸钜公司 

颜许斌 颜 琼 许鹤源 

52.63% 36.84%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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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的《中

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季度报告》，截至 2016 年 3 月 31

日，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前十大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东性质 

1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5,867,255,746 32.10% 境外法人 

2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962,719,102 5.27% 国    家 

3 同盈贸易有限公司 789,001,992 4.32% 境外法人 

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48,306,818 3.55% 国有法人 

5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

保险产品 
640,557,804 3.50% 其    他 

6 隆福集团有限公司 505,772,634 2.77% 境外法人 

7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83,801,600 2.65% 国    家 

8 商发控股有限公司 261,581,728 1.43% 境外法人 

9 深业集团有限公司 257,728,008 1.41% 国有法人 

平安财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00% 

平安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中国平安保

险（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江苏白雪电

器股份有限

公司 

深圳市宏兆

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深圳市卓越

创业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55.6589% 40.9596% 1.6575% 1.5132% 0.2108% 

99.88% 

注：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股票代码：601318） 

深圳市维港零伍

投资有限公司 

100% 

姚

涟

妮 

姚

年

跃 

80% 20% 

李小红 李晓平 

50% 50% 

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糖业

烟酒(集团)

有限公司 

0.12% 

100% 

上海国盛（集

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海城投（集

团）有限公司 

100% 100% 

54.16% 22.90% 22.94% 

常熟市发

展投资有

限公司 

江苏白雪电

器股份有限

公司工会 

朱勤保、李

志刚等 6

名自然人 

20% 77.68% 2.32% 

100% 

常熟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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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东性质 

10 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44,891,064 1.34% 其    他 

根据《上市公司国有股东标识管理暂行规定》（国资发产权[2007]108 号）及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国有股东标识管理暂行规定>有关问题的函》（国资厅产权

[2008]80 号），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平安财智为平安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中国平安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无持股比例单独或

合计超过 50%的国有股东，因此，平安财智持有发行人的股份不属于国有股，不

存在需要转持股份的情形。 

（4）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就宸钜公司、平安财智提供

的直接或间接自然人股东填写的《自然人股东/合伙人情况调查表》的汇总 

1）根据宸钜公司股东填写的《自然人股东/合伙人情况调查表》，宸钜公司

自然人股东五年内的从业经历、现任职单位和职务、在发行人担任的职务如下： 

序

号 
姓名 现任职单位 现任职务 五年内的从业经历 

在发行人

处任职 

1 颜许斌 
深圳市鑫颜泰齿

轮有限公司 

股东、经

理 

2011年至签署日
1
在深圳市鑫

颜泰齿轮有限公司担任经理 
- 

2 颜  琼 金杜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2011 年至签署日在金杜律师

事务所担任合伙人 
- 

3 许鹤源 退休 -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在

上海腾昌高频感应加热设备

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

2015 年 1 月后退休 

- 

根据宸钜公司股东填写的《自然人股东/合伙人情况调查表》，以及发行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确认函、保荐机构、其他中介机构

及负责人、工作人员填写的《中介机构相关情况调查表》，截至上述调查表签署

之日，宸钜公司自然人股东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

心技术人员、本次申请发行中介机构与其负责人、工作人员不存在亲属关系或

其他关联关系，宸钜公司自然人股东不存在以委托持股或信托持股等形式代他人

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行为，保荐机构、其他中介机构及负责人、工作人员不存

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形。 

2）根据平安财智间接自然人股东填写的《自然人股东/合伙人情况调查表》，

                                                        
1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中的签署日均为自然人填写的调查表签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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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财智间接自然人股东五年内的从业经历、现任职单位和职务、在发行人担

任的职务如下： 

序

号 
姓名 现任职单位 现任职务 五年内的从业经历 

在发行人

处任职 

1  朱勤保 
江苏白雪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党 委 书

记、董事

长、总经

理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江苏白雪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党委

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 

2  李志刚 
江苏白雪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

记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

在江苏白雪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担任党委副书记，2016 年

1 月至签署日在江苏白雪电

器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党委副

书记（退休留用） 

- 

3  黄怀炎 退休 - 退休 - 

4  陈可为 
江苏白雪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2011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

在江苏白雪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担任副总经理，2013 年 1

月至签署日在江苏白雪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

（退休留用） 

- 

5  张  朔 
江苏白雪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

记、副总

经理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江苏白雪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党委

副书记、副总经理 

- 

6  丁  芈 退休 - 

2011 年 1 月至 2011 年 6 月在

江苏白雪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担任副总经理，2011 年 7 月

退休 

- 

7  李小红 
蔚然国际有限公

司 
董事长 

2011 年 1 月至签署日在蔚然

国际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 
- 

8  李晓平 卓越集团 总裁 
2011 年 1 月至签署日在卓越

集团担任总裁 
- 

9  姚涟妮 
深圳市宏兆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2011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

在深圳市宏兆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担任总经理助理，2012

年 12 月至 2014 年 8 月在深

圳市宏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担任运营总监，2014 年 8 月

至签署日在深圳市宏兆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 

- 

10  姚年跃 
深圳市宏兆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 

2012 年 9 月至 2014 年 12 月

在深圳市宏兆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担任项目经理，2014 年

12 月至签署日在深圳市宏兆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担任总裁

助理 

- 

根据平安财智间接自然人股东填写的《自然人股东/合伙人情况调查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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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确认函、保荐机构、其他

中介机构及负责人、工作人员填写的《中介机构相关情况调查表》，截至上述调

查表签署之日，平安财智上述间接自然人股东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本次申请发行中介机构与其负责人、工作人员不

存在亲属关系或其他关联关系，平安财智上述间接自然人股东不存在以委托持股

或信托持股等形式代他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行为，保荐机构、其他中介机构

及负责人、工作人员不存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形。 

2、2012 年，发行人引进机构投资者苏州和达 

（1）发行人引进机构投资者苏州和达履行的股东大会程序 

2012 年 4 月 20 日，发行人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作出决议，

同意发行人发行 7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 1元，相应增加发行人注册资

本 700 万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5.1546 元，由苏州和达出资 3,608.2474 万元全部

认购，占本次增资完成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7.2165%，发行价格中超出每股面值

的部分，计入发行人资本公积。同日，发行人股东大会通过了章程修正案。 

（2）发行人引进机构投资者苏州和达的原因、入股金额、增资价格确定的

依据、资金来源、对赌安排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信达审阅发行人的工商备案打印资料、《关于深圳

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增资合同》，发行人 2012 年引入苏州和达的原因为

适应发行人经营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增强发行人的资本实力，苏州和达以

3,608.2474 万元认购发行人 700 万股股份，苏州和达的入股价格为 5.1546 元/股。

本次增资的价格按发行人 2012 年度预计净利润 4,700 万元及包含苏州和达投资

金额完全摊薄后 10.6 倍市盈率为作价依据。根据苏州和达出具的《声明与承诺

函》，苏州和达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 

经信达核查发行人、苏州和达签署的《关于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之增资合同》，苏州和达出具的《声明与承诺函》，在发行人申报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申请文件期间及上市后，苏州和达与发行人之间无对赌安排。 

（3）苏州和达的股权结构 

经信达核查苏州和达的合伙协议，并经信达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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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网站，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苏州和达的股权结构如下： 

 

根据《上市公司国有股东标识管理暂行规定》（国资发产权[2007]108 号）及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国有股东标识管理暂行规定>有关问题的函》（国资厅产权

[2008]80 号），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苏州和达的最终投资者

均为自然人，无国有股东，苏州和达持有发行人的股份不属于国有股，不存在需

要转持股份的情形。 

（4）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就苏州和达提供的直接或间

接自然人股东/合伙人填写的《自然人股东/合伙人情况调查表》的汇总 

根据苏州和达自然人合伙人填写的《自然人股东/合伙人情况调查表》，苏州

和达自然人合伙人五年内的从业经历、现任职单位和职务、在发行人担任的职务

如下： 

序

号 
姓名 现任职单位 现任职务 五年内的从业经历 

在发行人

处任职 

1  吴瑞芬 退休 - 退休 - 

2  荣  伟 

昆山市巴城阳澄

湖鹏澄大闸蟹交

易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昆山市巴

城阳澄湖鹏澄大闸蟹交易有

限公司担任总经理，昆山市

巴城蟹业协会担任会长，

2014 年至签署日在巴城镇商

会担任会长 

- 

苏州和达 

2.76% 

吴瑞芬、荣伟等 31

名自然人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明日天成 

（有限合伙人） 

和达管理 

（普通合伙人） 

俞志钧 上海和君 杜简丞 王 立 胡 桃 

王明富 许地长 

0.69% 96.55% 

10% 10% 80% 

2% 98% 

8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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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  冰 雪球资本 执行董事 

2011年至 2012年在九鼎投资

担任投资总监/副总裁，2013

年至签署日在雪球资本担任

执行董事 

- 

4  许小燕 
昆山高新区翰林

幼儿园 
老师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昆山高新

区翰林幼儿园担任老师 
- 

5  丁雪平 
昆山市鹿城农电

发展有限公司 
部门经理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昆山市鹿

城农电发展有限公司担任部

门经理 

- 

6  邵慧良 
昆山惠浦投资有

限公司 
总经理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昆山惠浦

投资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 
- 

7  胡荣良 
无锡福鑫印染有

限公司 
董事长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无锡福鑫

印染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 
- 

8  傅灵民 
昆山景康（集团）

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昆山景康

（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

长 

- 

9  赵秀英 退休 - 退休 - 

10  马乔乔 

南京博海基因检

测技术咨询有限

公司 

总经理 

2011 年至签署日在南京博海

基因检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担任总经理 

- 

11  胡方进 

张家港保税区海

捷国际船务代理

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11 年至签署日在张家港保

税区海捷国际船务代理有限

公司担任董事长 

- 

12  赵大慧 
北京金沃世纪投

资有限公司 
经理 

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4 月在

香港维港有限公司北京代表

处担任首代，2016 年 5 月至

签署日在北京金沃世纪投资

有限公司担任经理 

- 

13  孙忠东 
南通中宇宠物用

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11 年至签署日在南通中宇

宠物用品有限公司担任总经

理 

- 

14  杜建月 

昆山市曹安再生

资源有限公司第

八分公司 

经理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昆山市曹

安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第八分

公司担任经理 

- 

15  周小成 
江苏阳澄电力建

设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江苏阳澄

电力建设有限公司担任总经

理 

- 

16  孙  烨 
天津元田投资担

保有限公司 
副总裁 

2011 年 1 月至 2011 年 5 月在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担任

审计师，2011 年 6 月至 2012

年 8 月在昆吾九鼎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担任投资经理，

2012 年 9 月至 2014 年 8 月在

农银国际（中国）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担任投资经理，

2014 年 9 月至签署日在天津

元田投资担保有限公司担任

副总裁 

- 

17  夏大皿 自由职业 - 自由职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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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王奕帆 
北京和达开元投

资有限公司 
投资总监 

2011年至 2013年在和君资本

担任投资总监，2013 年至签

署日在北京和达开元投资有

限公司担任投资总监 

- 

19  曾庆冠 立闻传媒 副总经理 

2011年至 2013年在和君资本

担任投资经理，2014 年至签

署日在立闻传媒担任副总经

理 

- 

20  钟敏霞 
昆山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科长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2 月在

苏州市昆山质量技术监督局

财务科，2015 年 2 月至签署

日在昆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人教科 

- 

21  马晓峰 
昆山市志诚房地

产评估有限公司 

房地产评

估师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昆山市志

诚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担任

房地产评估师 

- 

22  朱大年 
昆山丰迪复合肥

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昆山丰迪

复合肥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 
- 

23  杜伟清 

昆山市曹安再生

资源有限公司第

六分公司 

经理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昆山市曹

安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第六分

公司担任经理 

- 

24  冯菊花 退休 - 退休 - 

25  王  刚 
昆山颖奉信博化

工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11 年 1 月至 2013 年 8 月在

昆山化学原料有限公司担任

副总经理，2013 年 8 月至签

署日在昆山颖奉信博化工有

限公司担任总经理 

- 

26  潘国平 退休 - 退休 - 

27  张嘉宝 退休 - 退休 - 

28  李秋萍 退休 - 退休 - 

29  倪蕴之 
江苏苏杭电子有

限公司 
副总经理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江苏苏杭

电子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 
- 

30  钱玉英 退休 - 退休 - 

31  张永彬 复旦大学出版社 编审 
2011 年至签署日在复旦大学

出版社担任编审 
- 

根据苏州和达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自然人合伙人/股东填写的《自然人股

东/合伙人情况调查表》，苏州和达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自然人合伙人/股东五

年内的从业经历、现任职单位和职务、在发行人担任的职务如下： 

序

号 
姓名 现任职单位 现任职务 五年内的从业经历 

在发行人

处任职 

1  俞志钧 

苏州市明日企业

形象策划传播公

司 

董事长 

自 2011 年至签署日在苏州市

明日企业形象策划传播公司

担任董事长 

- 

2  胡  桃 

苏州市明日企业

形象策划传播公

司 

行政总监 

自 2011 年至签署日在苏州市

明日企业形象策划传播公司

担任行政总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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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杜简丞 
北京和达开元投

资有限公司 

创始合伙

人 

2011 年 5 月至 2013 年 5 月在

和君资本担任合伙人，2013

年 5 月至签署日在北京和达

开元投资有限公司担任创始

合伙人 

- 

4  王  立 
北京和达开元投

资有限公司 

创始合伙

人 

2011 年 5 月至 2013 年 5 月在

和君资本担任合伙人，2013

年 5 月至签署日在北京和达

开元投资有限公司担任创始

合伙人 

- 

5  王明富 
上海和君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2011 年至签署日在上海和君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担任执行

董事 

- 

6  许地长 
上海和君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 
监事 

2011 年至签署日在上海和君

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担任监事 
- 

（6）根据苏州和达上述自然人合伙人/股东填写的《自然人股东/合伙人情

况调查表》，以及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确认函、

保荐机构、其他中介机构及负责人、工作人员填写的《中介机构相关情况调查

表》，截至上述调查表签署之日，苏州和达上述自然人合伙人/股东与发行人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本次申请发行中介机构与其

负责人、工作人员不存在亲属关系或其他关联关系，苏州和达上述自然人合伙人

/股东不存在以委托持股或信托持股等形式代他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行为，

保荐机构、其他中介机构及负责人、工作人员不存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

的情形。 

3、2014 年，发行人引进机构投资者南海成长、远致富海、芜湖富海、北京

明石、明石北斗 

（1）发行人引进机构投资者南海成长、远致富海、芜湖富海、北京明石、

明石北斗履行的股东大会程序 

2014 年 3 月 25 日，发行人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作出决议，

同意发行人将注册资本 9,700 万元增资至 10,500 万元，新增股本 800 万元由南海

成长、远致富海、芜湖富海、北京明石、明石北斗等 5 方合计出资 7,920 万元认

购，超过新增股本的部分在其缴纳后全部计入发行人资本公积。同日，发行人股

东大会通过了章程修正案。 

（2）发行人引进机构投资者南海成长、远致富海、芜湖富海、北京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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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石北斗的原因、入股金额、增资价格确定的依据、资金来源、对赌安排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信达审阅发行人的工商备案打印资料、《关于深圳

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发行人 2014 年引入南海成长、远致

富海、芜湖富海、北京明石、明石北斗的原因为补充发行人流动资金，南海成长

以 2,970 万元认购发行人 300 万股股份，远致富海以 1,980 万元认购发行人 200

万股股份，芜湖富海以 990 万元认购发行人 100 万股股份，北京明石以 990 万元

认购发行人 100 万股股份，明石北斗以 990 万元认购发行人 100 万股股份，南海

成长、远致富海、芜湖富海、北京明石、明石北斗的入股价格均为 9.9 元/股。本

次增资的价格按发行人 2013 年度净利润 6,140 万元以及包含南海成长、远致富

海、芜湖富海、北京明石、明石北斗投资金额完全摊薄后的 16.95 倍市盈率为作

价依据。根据南海成长、远致富海、芜湖富海、北京明石、明石北斗出具的《声

明与承诺函》，南海成长、远致富海、芜湖富海、北京明石、明石北斗的资金来

源为自有资金，资金来源合法。 

经信达核查发行人、南海成长、远致富海、芜湖富海、北京明石、明石北斗、

励建立、励建炬签署的《关于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

南海成长、远致富海、芜湖富海、北京明石、明石北斗出具的《声明与承诺函》，

在发行人申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请文件期间及上市后，南海成长、远致

富海、芜湖富海、北京明石、明石北斗与发行人之间无对赌安排。 

（3）南海成长、远致富海、芜湖富海、北京明石、明石北斗的股权结构 

1）经信达核查南海成长的合伙协议、深圳同创锦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行

章程、共青城创赢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协议、南京陶朗加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海德邦和投资（上海）有限公司工商信息单，并经信达查询全国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南海成

长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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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信达核查南海成长创科（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

伙协议，并经信达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

（四）》出具之日，南海成长创科（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股权结构如下： 

 

经信达核查南京鸿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鼎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远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现行章程，并经信达查询全国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南京鸿信房地产

南海成长 

25.12% 

段续源、

薛惠琴等

38 名自

然人合伙

人 

南京鸿

信房地

产开发

有限公

司 

海德邦

和投资

（上

海）有

限公司 

深圳市海富

恒泰股权投

资基金企业

（有限合伙） 

南海成长创

科（天津）股

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南海成长创

赢（天津）股

权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共青城创赢

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深圳市海富

恒盈股权投

资基金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同创

伟业资产

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0.04% 32.26% 35.48% 0.81% 1.21% 

深圳同

创锦绣

资产管

理有限

公司 

南京陶朗

加投资管

理有限公

司 

0.36% 2.70% 0.40% 0.81% 0.81% 

注：深圳同创伟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 

100% 

郑伟鹤 黄 荔 刘先军 方 艳 

80% 20% 0.01% 99.99% 

100% 

青建集团

股份公司 

南海成长创科（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王晓瓯、

高士平等

43 名自然

人合伙人 

深圳同创

锦绣资产

管理有限

公司 

深圳同创伟业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福天

塑化工业

有限公司 

共青城创

赢投资管

理合伙企

业（有限

合伙） 

郑伟鹤 黄 荔 

89.73% 0.13% 0.63% 3.13% 6.38% 

100% 

0.01% 99.99% 

陈奇立 沈秀慧 

7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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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经信达查询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

（四）》出具之日，深圳市海富恒泰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的股权结构

如下： 

 

经信达查询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

（四）》出具之日，深圳市海富恒盈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的股权结构

如下： 

南京鸿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

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远基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开元国际

集团有限公司 
其他股东 

江苏苏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谭斌、孔春华

等 10 名自然人 

75% 25% 

100% 

100% 

79.99% 20.01% 

100% 

深圳市海富恒泰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平安德成

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思道科投

资有限公司 

深圳平安金融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99.7568% 0.2432% 

100% 100% 

100% 

99.88% 

93.62% 6.38%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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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信达核查南海成长创赢（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

伙协议、部分间接投资者工商登记资料查询表、合伙协议、现行章程、上市公司

公告信息，并经信达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

理委员会网站，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南海成长创赢（天津）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股权结构如下： 

深圳市海富恒盈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平安德成

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思道科投

资有限公司 

深圳平安金融科技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99.8463% 0.3846% 

100% 100% 

100% 

99.88% 

93.62% 6.38% 

施皓天 

0.7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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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成长创赢（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侯贵

良、杜

松等

29 名

自然

人合

伙人 

深圳市

瑞盈赛

富资产

管理有

限公司 

洋浦

赛恩

特科

技实

业有

限公

司 

深圳市

海富恒

盈股权

投资基

金企业

（有限

合伙） 

苏州工

业园区

鼎成天

晟创业

投资中

心（有限

合伙） 

上海

易泓

泰投

资中

心（有

限合

伙） 

深圳

同创

锦绣

资产

管理

有限

公司 

深圳

市业

海通

投资

发展

有限

公司 

共青城

创赢投

资管理

合伙企

业（有

限合

伙） 

湖南唐

人神控

股投资

股份有

限公司 

江苏汇

鸿国际

集团中

锦控股

有限公

司 

北京

朗立

润德

投资

有限

公司 

苏州瑞

牛三号

投资中

心（有

限 合

伙） 

广东

恒丰

投资

集团

有限

公司 

深圳同创伟业

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江苏汇

鸿国际

集团中

鼎控股

股份有

限公司 

2.27% 

苏州瑞牛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梁结

萍、

李苗

颜、

袁雪

梅 

陈锐强 任磊 

100% 

70% 30% 

2.50% 

黄建

好、张

志新、

卢暖

培 

100% 

陈振柱、

张福清 

100% 

闫浩 

100% 

深圳市

瑞盈创

富投资

发展有

限公司 

王

晓

梅 

李卫红 黄武森 

88% 12% 

45% 32% 23% 1% 33.78% 65.22% 

上海

易泓

致合

投资

管理

有限

公司 

许晓

蓉、

诸晓

敏等
12

名自

然人 

诸晓敏、顾群英

等 4 名自然人 

100% 

江苏汇

鸿国际

集团股

份有限

公司 

江苏中锦

锦和股权

投资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四川

同力

投资

有限

责任

公司 

成都

宝尚

营销

策划

有限

公司 

叶刚、鄢

继雄、孔

敏智 

100% 

张晓

萍、

郑逸 

100% 

30% 70% 

何卿、蒋松

涛等 11 名

自然人 

西藏锋泓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73.77% 14.34% 

1% 99% 

北京鼎晟

天平投资

有限公司 

王玉珠 

王 玥 

周小会、

许洋等 5

名自然人 

苏州工业园区鼎晟

天合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蒋松涛等 6 名自然人 

苏州鼎晟天秤创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61% 3.28% 

蒋松

涛、朱

小波 

0.11% 1.48% 3.41% 2.27% 3.41% 3.07% 1.70% 5.68% 2.27% 3.41% 3.07% 5.68% 3.75% 55.92% 

62 名自然人 

湖南山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40.13% 

59.87% 陶业、陶一山 

63.5% 36.5% 

南京锦和正达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江苏中锦锦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江苏中锦锦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江苏中锦锦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江苏中锦锦创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江苏中锦锦明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江苏中锦锦晟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江苏中锦锦润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02% 99.98% 

自然

人 

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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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市公司国有股东标识管理暂行规定》（国资发产权[2007]108 号）及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国有股东标识管理暂行规定>有关问题的函》（国资厅产权

[2008]80 号），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南海成长无持股比例

单独或合计超过 50%的国有股东，南海成长持有发行人的股份不属于国有股，

不存在需要转持股份的情形。 

2）经信达核查远致富海的合伙协议、部分间接投资者的现行章程、合伙协

议，并经信达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

会网站，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远致富海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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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致富海 

徐 进 胡丽娟 陈 军 

深圳市远致富海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紫金港投资

管理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佳合投资管

理企业(有限合伙) 

40% 5% 9.52% 5% 26.2% 9.52% 4.76% 

深圳市远致投

资有限公司 

信达建信（重庆）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紫金港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陈军、刘胤宏等

35 名自然人 

深圳市佳合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40% 30% 30% 22.28% 2.79% 0.89% 74.04% 99% 1% 

张权勋 程厚博 

50% 50% 

李永彤 朱跃龙 

50% 50% 

深圳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100% 

建信财富（北京）

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信达资本

管理有限

公司 

49% 51% 

河北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建信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80% 20% 

河北省人民

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100% 

合肥兴泰金

融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合肥市国有

资产控股有

限公司 

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27.5% 5.5% 67% 

合肥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合肥市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0% 

合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文员会 

100% 

深川市前海华建股

权投资有限公司 
信达投资

有限公司 

100% 

华建国际实业（深

圳）有限公司 

信达（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

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100% 

100% 

40% 60% 

100% 

陈玮、程

厚博等 7

名自然人 

萍乡市富海久泰

投资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4.44% 3.08% 

1.54% 

萍乡市富海聚利

投资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浙江浙银

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深圳市安林

珊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深圳市创新

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珠海金控股权

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扬州扬子高新产

业创业投资基金

中心（有限合伙） 

陆朝阳等 20

名自然人 

林镁等13名

自然人 

48.22% 9.64% 0.77% 0.46% 

新余富好投

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新余民盈投

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新余海丰投

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0.31% 

0.99% 

0.29% 

0.26%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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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市公司国有股东标识管理暂行规定》（国资发产权[2007]108 号）及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国有股东标识管理暂行规定>有关问题的函》（国资厅产权

[2008]80 号），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远致富海无持股比例单

独或合计超过 50%的国有股东，远致富海持有发行人的股份不属于国有股，不存

在需要转持股份的情形。 

3）经信达核查芜湖富海的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部分直接或间接法人股东

现行章程，并经信达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截至《补充法律意见

书（四）》出具之日，芜湖富海的股权结构如下： 

 

经信达核查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现行章程，并经信达查询全国企业

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截至《补充法律意

见书（四）》出具之日，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芜湖富海 

韩

飞

翔 

沈
 

丽 

安徽省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盈富泰克

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芜湖兴安创业

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安徽省投资集团

控股有限公司 

8% 16% 8% 24% 

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高新

技术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 

20% 4% 

安徽省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 

20% 

东方富海（芜

湖）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 

20% 

80% 

深圳市东方富

海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100% 

100% 

100% 

100% 

99% 1% 

注：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见远致富海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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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市公司国有股东标识管理暂行规定》（国资发产权[2007]108 号）及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国有股东标识管理暂行规定>有关问题的函》（国资厅产权

[2008]80 号），“（1）政府机构、部门、事业单位、国有独资企业或出资人全部为

国有独资企业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2）上述单位或企业独家持股比

例达到或超过 50%的公司制企业；上述单位或企业合计持股比例达到或超过

50%，且其中之一为第一大股东的公司制企业。（3）上述‘（2）’中所述企业连

续保持绝对控股关系的各级子企业。（4）以上所有单位或企业的所属单位或全资

子企业。” 

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股

东中，政府机构、部门、事业单位等机构合计持有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的

股权比例为 57.06%，合计持股比例超过 50%，但持有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

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

市鑫

海泰

投资

咨询

有限

公司 

云南

南天

电子

信息

产业

股份

有限

公司 

24.15% 

刘 廷

儒、刘

维锦 17

名自然

人 

广州

无线

电集

团有

限公

司 

中国电子信息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 

彩虹

集团

公司 

深圳

维卓

投资

管理

有限

公司 

中国

普天

信息

产业

股份

有限

公司 

海信

集团

有限

公司 

中国

电子

信息

产业

发展

研究

院 

熊猫

电子

集团

有限

公司 

广州

市人

民政

府国

资委 

罗

昕

昕 

葛

文

卫 

9.38% 9.38% 9.38% 

国务院 

5.23% 9.38% 9.38% 8.31% 6% 9.38% 

中国普

天信息

产业集

团公司 

青岛市人

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

督委员会 

南京中电

熊猫信息

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 

江苏省国信资产管

理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新工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省人民政府 
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00948）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公司、彩虹集团公司为全民所有制企业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为事业单位 

60% 4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70.93% 4.28% 2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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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政府机构、部门、事业单位股东均不属于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第一大

股东，因此，盈富泰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不属于国有企业。因此，截至《补充法

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芜湖富海无持股比例单独或合计超过 50%的国有股

东，芜湖富海持有发行人的股份不属于国有股，不存在需要转持股份的情形。 

4）经信达核查北京明石的合伙协议、法人股东现行章程，并经信达查询全

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北京

明石的股权结构如下： 

 

根据《上市公司国有股东标识管理暂行规定》（国资发产权[2007]108 号）及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国有股东标识管理暂行规定>有关问题的函》（国资厅产权

[2008]80 号），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北京明石无持股比例单

独或合计超过 50%的国有股东，北京明石持有发行人的股份不属于国有股，不存

在需要转持股份的情形。 

5）经信达核查明石北斗的合伙协议、法人股东现行章程，并经信达查询全

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明石

北斗的股权结构如下： 

北京明石 

中关村科技园

区海淀园创业

服务中心 

明石

投资 

43.33% 

高

凌

风 

唐焕新 

张

雅

军 

刘

泰

成 

明石创新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33% 10% 6.67% 3.33% 33.33% 

注：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创业服务中心为事业单位 

    明石创新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 

100% 

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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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市公司国有股东标识管理暂行规定》（国资发产权[2007]108 号）及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国有股东标识管理暂行规定>有关问题的函》（国资厅产权

[2008]80 号），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明石北斗无持股比例单

独或合计超过 50%的国有股东，明石北斗持有发行人的股份不属于国有股，不存

在需要转持股份的情形。 

（4）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就南海成长、远致富海、芜

湖富海、北京明石、明石北斗提供的直接或间接自然人股东/合伙人填写的《自

然人股东/合伙人情况调查表》的汇总 

1）根据南海成长自然人合伙人填写的《自然人股东/合伙人情况调查表》，

南海成长自然人合伙人五年内的从业经历、现任职单位和职务、在发行人担任的

职务如下： 

序

号 
姓名 现任职单位 现任职务 五年内的从业经历 

在发行人

处任职 

1  段续源 
深圳浑元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2015 年 7 月至签署日在深圳

浑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担任

副总经理 

- 

2  薛惠琴 退休 - 退休 - 

3  李曼芃 退休 - 

2011 年 1 月至 2014 年 6 月在

广州市金兴鞋业商行担任总

经理，2014 年 6 月至签署日

已退休 

- 

4  姜言礼 青岛美源创业投 董事长 2011 年至签署日在青岛美源 - 

明石北斗 

上海宝山城乡

建设投资经营

有限公司 

明石

投资 

39% 

陈健全、胡

静等 8名自

然人 

唐焕新 

明石创新投资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1% 5% 5% 

上海宝山科技

控股有限公司 

宝山区

政府 

上海市宝山区大场

镇经济联合社 

50% 

100% 100% 100% 

25.42% 

注：明石创新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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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有限公司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担任董事

长 

5  沙  钰 退休 - 退休 - 

6  葛基标 
深圳市汇金泰富

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深圳市汇

金泰富投资有限公司担任董

事长 

- 

7  琚惠英 
杭州琪奥服饰有

限公司 
总经理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杭州琪奥

服饰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 
- 

8  孙有明 
老河口弘烨养殖

有限公司 

董事、总

经理 

2011 年至签署日在老河口弘

烨养殖有限公司担任董事、

总经理 

- 

9  花田生 
常州兴桥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11 年至签署日在常州兴桥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担任总

经理 

- 

10  叶志群 
浙江华丰管业有

限公司 
董事长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浙江华丰

管业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 
- 

11  郑学明 
杉杉集团有限公

司 
董事长 

2011 年 1 月至 2012 年 5 月在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担任总

裁，2012 年 5 月至签署日在

杉杉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

长 

- 

12  戴新宇 
深圳市海恒投资

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深圳市海

恒投资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 
- 

13  陈  恩 
深圳冠懋房地产

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2012 年 7 月至签署日在深圳

冠懋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担

任副总经理 

- 

14  严蕴亚 
深圳市阔天纺织

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深圳市阔

天纺织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 
- 

15  王传桂 
福建宏顺租赁有

限公司 
总经理 

2011 年 5 月至 2012 年 12 月

在福建亿力集团有限公司担

任部门主任，2013 年 1 月至

签署日在福建宏顺租赁有限

公司担任总经理 

- 

16  程小冰 
佛山市南海区里

水开泰鞋厂 
财务 

2011 年至签署日在佛山市南

海区里水开泰鞋厂担任财务 
- 

17  吴昌生 
镇江信美进出口

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11 年至签署日在镇江信美

进出口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 
- 

18  钱  宏 
南京南瑞继保电

气有限公司 

部门副主

任 

2011 年至签署日在南京南瑞

继保电气有限公司担任部门

副主任 

- 

19  邱  飞 

深圳市博英医疗

仪器科技有限公

司 

总经理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深圳市博

英医疗仪器科技有限公司担

任总经理 

- 

20  郑伟鹤 

深圳市同创伟业

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董事长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深圳市同

创伟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担任董事长  

- 

21  程应璋 
江西安泽麦生物

科技公司 
副总经理 

2011 年 1 月至 2013 年 12 月

在南昌天天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担任总经理，2014 年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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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签署日在江西安泽麦生

物科技公司担任副总经理 

22  李  嘉 
北京东方璞润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 

2011 年至签署日在北京东方

璞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

董事 

- 

23  虞智勇 
温州市五机化医

外贸有限公司 
董事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温州市五

机化医外贸有限公司担任董

事 

- 

24  李俊倩 中行广东省分行 职员 

2011 年至 2016 年 1 月在中行

广州越秀支行担任职员，

2016 年 1 月至签署日在中行

省行财富管理与私人银行部

担任职员 

- 

25  袁海波 

舟山财富君廷大

酒店有限公司、

恒尊集团有限公

司 

董事长 

2011 年至签署日在舟山财富

君廷大酒店有限公司担任董

事长，2011 年 11 月至 2013

年 2 月在恒尊集团有限公司

担任副董事长，2013 年 2 月

至签署日在恒尊集团有限公

司担任董事长 

- 

26  秦  曼 

安富利电子科技

（深圳）有限公

司 

产品市场

经理 

自 2011 年至签署日在安富利

电子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担任产品市场经理 

- 

27  勇晓京 
宜兴市瑞成废金

属回收有限公司 
经理 

2011 年至签署日在宜兴市瑞

成废金属回收有限公司担任

经理 

- 

28  段龙义 
北京国祥君雅空

调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11 年至签署日在北京国祥

君雅空调有限公司担任总经

理 

- 

29  林辉军 
台州恒通进出口

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11 年至签署日在台州恒通

进出口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 
- 

30  丁宝玉 

深圳同创伟业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董事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深圳同创

伟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担任董事 

- 

31  蔡馥芳 信佳玩具行 经理 
2011 年至签署日在信佳玩具

行担任经理 
- 

32  李静华 
常熟三联集团公

司 

海外业务

顾问 

2011 年至签署日在常熟三联

集团公司担任海外业务顾问 
- 

33  卢秀英 
成都凯越峰机电

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

人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成都凯越

峰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担任法

定代表人 

- 

34  王  萍 
深圳市鑫宸源电

子商行 
总经理 

2011 年 1 月至 2014 年 3 月在

深圳市鑫琪源电子商行担任

总经理，2014 年 3 月至签署

日在深圳市鑫宸源电子商行

担任总经理 

- 

35  倪赛佳 

深圳市紫云香舍

文化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总经理 

2011 年 12 月至 2014 年 7 月

在深圳市紫云香舍文化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担任

股东，2014 年 8 月至签署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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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市紫云香舍文化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 

36  宋真琪 
北京诺思匹克技

术中心 
经理 

2011 年至签署日在北京诺思

匹克技术中心担任经理 
- 

37  侯  波 
北京四达人才交

流中心 
职员 

2011 年至签署日在北京四达

人才交流中心担任职员 
- 

38  黄  荔 

深圳同创伟业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总经理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深圳同创

伟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担任总经理 

- 

根据南海成长上述自然人合伙人填写的《自然人股东/合伙人情况调查表》，

以及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确认函、保荐机构、其

他中介机构及负责人、工作人员填写的《中介机构相关情况调查表》，截至上述

调查表签署之日，南海成长上述自然人合伙人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本次申请发行中介机构与其负责人、工作人员不

存在亲属关系或其他关联关系，南海成长上述自然人合伙人不存在以委托持股或

信托持股等形式代他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行为，保荐机构、其他中介机构及

负责人、工作人员不存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形。 

2）根据远致富海自然人合伙人填写的《自然人股东/合伙人情况调查表》，

远致富海自然人合伙人五年内的从业经历、现任职单位和职务、在发行人担任的

职务如下： 

序

号 
姓名 现任职单位 现任职务 五年内的从业经历 

在发行人

处任职 

1  徐  进 

深圳市格林赛特

环保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财务总监 

2011 年 1 月至 2012 年 9 月在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

VP，2012 年 12 月至签署日

在深圳市格林赛特环保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财务总监 

- 

2  胡丽娟 

深圳市格雷柏智

能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 

董事长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深圳市格

雷柏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担任董事长 

- 

3  陈  军 
深圳紫金港资本

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11 年 1 月至 2014 年 5 月在

深圳市瑞象投资公司担任董

事长，2014 年 5 月至签署日

在深圳紫金港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担任董事长 

- 

根据远致富海部分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自然人合伙人填写的《自然人股东

/合伙人情况调查表》，远致富海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自然人合伙人五年内的

从业经历、现任职单位和职务、在发行人担任的职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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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现任职单位 现任职务 五年内的从业经历 

在发行人

处任职 

1  朱跃龙 
深圳市爱力南方

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深圳市爱

力南方科技有限公司担任董

事长 

- 

2  刘胤宏 

北京金诚同达

（深圳）律师事

务所 

高级合伙

人 

2011 年至签署日在北京金诚

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担

任高级合伙人 

- 

3  吕建生 
深圳市万豪投资

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深圳市万

豪投资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 
- 

4  邓  明 

深圳前海紫金港

投资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 

执行秘书

长 

2011 年 1 月至 2013 年 2 月在

深圳市超卓工程有限公司担

任董事，2013 年 3 月至签署

日在深圳前海紫金港投资管

理企业（有限合伙）担任投

委会秘书长 

- 

5  李永彤 退休 - 退休 - 

6  朱国杰 

海宁市明朝房地

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海宁市大

世界酒店有限责

任公司 

董事长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海宁市明

朝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担任董事长，在海宁市大世

界酒店有限责任公司担任董

事长 

- 

7  汤茗淳 学生 - - - 

8  杨国忠 
深圳市环宇微电

子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深圳市环

宇微电子有限公司担任总经

理 

- 

9  穆  欣 

深圳市童萌汇儿

童潜能开发科技

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深圳市童

萌汇儿童潜能开发科技有限

公司担任总经理 

- 

10  幸子琪 待业 - 待业 - 

11  赵  辉 个人投资者 - 

2011 年 1 月至 2012 年 8 月在

深圳市科尔通实业有限公司

担任市场总监 

- 

12  王  全 

苏州市贝特利高

分子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董事长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在

苏州市贝特利高分子材料有

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2015

年 6 月至签署日在苏州市贝

特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担任董事长 

- 

13  任  盼 
深圳市腾进达科

技服务有限公司 
营运总监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深圳市腾

进达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担任

营运总监 

- 

14  张丽君 
深圳市华强集团

有限公司 
部长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深圳市华

强集团有限公司担任部长 
- 

15  李  林 

深圳前海紫金港

投资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 

行政总监 

2011 年 1 月至 2013 年 9 月在

深圳新合程供应链股份有限

公司担任董事/副总裁，2013

年 10 月至签署日在深圳前海

紫金港投资管理企业（有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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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担任行政总监 

16  陈明新 
肇庆市福加德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11 年至签署日在肇庆市福

加德面粉有限公司、肇庆市

福加德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担

任董事长 

- 

17  李典奇 
浙江紫天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

在山西怡佳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担任总经理，2015 年 12

月至签署日在浙江紫天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 

- 

18  张轶龙 
深圳前海大道金

融服务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

部总经理 

2011 年 1 月至 2013 年 1 月在

匹克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担任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2013 年 2 月至 2015 年 9 月为

自由职业，2015 年 10 月至签

署日在深圳前海大道金融服

务有限公司担任人力资源部

总经理 

- 

19  陈  敏 
深圳数字动能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 
财务经理 

2011 年 1 月至 2014 年 12 月

在深圳市思齐斋艺术品有限

公司担任财务经理，2015 年

1 月至签署日在深圳数字动

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担任财

务经理 

- 

20  寿培平 

深圳迪丝平纺织

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 

董事长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深圳迪丝

平纺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担

任董事长 

- 

21  李  驰 
深圳市同威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深圳市同

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董

事长 

- 

22  俞伟星 
福州约克外语学

校 
校董 

2011 年至签署日在福州约克

外语学校担任校董 
- 

23  严求真 

深圳市万通绿色

生态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 

董事长 

2012 年至签署日在深圳市求

真眼镜有限公司担任董事

长，2013 年 11 月至签署日在

深圳市万通绿色生态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 

- 

24  邵兴军 

江苏江大源生态

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董事长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江苏江大

源生态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担任董事长 

- 

25  顾  冰 
深圳市非元素设

计有限公司 
总监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深圳市非

元素设计有限公司担任总监 
- 

26  崔亚涛 

深圳市紫金港达

美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 

董事长 

2011 年 1 月至 2014 年 10 月

在中建集团担任集团首席信

息官，2014 年 10 月至签署日

在深圳紫金港达美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 

- 

27  赖小平 
深圳市莱瑞尔机

电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深圳市莱

瑞尔机电有限公司担任总经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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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崔  军 
北京德恒（深圳）

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2011 年 1 月至 2014 年 6 月在

广东星辰律师事务所担任合

伙人，2014 年 6 月至 2016 年

2 月在广东安恪律师事务所

担任合伙人，2016 年 2 月至

签署日在北京德恒（深圳）

律师事务所担任合伙人 

- 

29  曾建伟 

苏州市贝特利高

分子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董事、副

总经理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在

东莞市贝特利新材料有限公

司担任副总经理，2015 年 6

月至签署日在苏州市贝特利

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担

任董事、副总经理 

- 

30  常  雷 
深圳市筑博佳实

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深圳市筑

博佳实业有限公司担任董事

长 

- 

31  缪  峰 
深圳车卫素化工

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11 年 1 月至 2012 年 4 月在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担任

项目经理，2012 年 5 月至签

署日在深圳车卫素化工有限

公司担任总经理 

- 

32  罗贤强 
深圳市路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在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中心区支公司担

任总经理，2015 年 2 月至签

署日在深圳市路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 

- 

33  廖翠华 
深圳市冠明科技

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深圳市冠

明科技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 
- 

34  刘梦涯 

深圳菁英时代基

金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投资总监 

2012 年 5 月至 2014 年 1 月在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

业务经理，2014 年 2 月至

2015 年 2 月在深圳市前海和

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投

资总监，2015 年 3 月至签署

日在深圳菁英时代基金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投资总监 

- 

35  罗  琦 
深圳市紫金港资

本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总监 

2012 年 12 月至 2014 年 6 月

在深圳市宏海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担任总经理，2014 年 7

月至签署日在深圳市紫金港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投资

总监 

- 

36  张权勋 

深圳市远致富海

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副总经理 

2011年至 2013年在深圳市远

致投资有限公司担任战略研

究及并购部部长，2013 年至

签署日在深圳市远致富海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

理 

- 

37  陈  玮 深圳市东方富海 董事长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深圳市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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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担任董事长 

38  梅  健 

深圳市东方富海

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合伙人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深圳市东

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担任合伙人 

- 

39  刘  青 

深圳市东方富海

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合伙人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深圳市东

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担任合伙人 

- 

40  刁隽桓 

深圳市东方富海

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合伙人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深圳市东

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担任合伙人 

- 

41  程厚博 

深圳市东方富海

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总裁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深圳市东

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担任总裁 

- 

42  刘世生 
北京莱维塞尔科

技有限公司 
经理 

2011 年至签署日在北京莱维

塞尔科技有限公司担任经理 
- 

43  谭文清 

以诺教育培训

（上海）有限公

司 

董事长 

2011年至 2013年在深圳市东

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担任合伙人，2013 年至签

署日在以诺教育培训（上海）

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 

- 

44  黄国强 

深圳市东方富海

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合伙人、

副总裁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

在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合伙人，

2016 年 1 月至签署日在深圳

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担任合伙人、副总裁 

- 

45  肖  群 

深圳市东方富海

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合伙人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深圳市东

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担任合伙人 

- 

46  宋萍萍 

深圳市东方富海

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合伙人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深圳市东

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担任合伙人 

- 

47  黄  静 

深圳市东方富海

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合伙人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深圳市东

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担任合伙人 

- 

48  韩雪松 

深圳市东方富海

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合伙人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深圳市东

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担任合伙人 

- 

49  赵  辉 

深圳市东方富海

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合伙人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深圳市东

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担任合伙人 

- 

50  周绍军 

深圳市东方富海

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投资总监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深圳市东

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担任投资总监 

- 

51  匡晓明 

深圳市东方富海

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合伙人、

研究部总

经理 

2011 年 1 月至 2012 年 5 月在

深圳市惠程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担任董事、副总经理，2014

年 2 月至签署日在深圳市东

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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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担任合伙人、研究部总经

理 

52  陈玮 

深圳市东方富海

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合伙人 

2011 年 1 月至 2013 年 6 月在

上海万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担任创始合伙人，2013 年 6

月至签署日在深圳市东方富

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担

任合伙人 

- 

53  舒小莉 

深圳市东方富海

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财务总监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深圳市东

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担任财务总监 

- 

54  王培俊 

深圳市东方富海

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高 级 经

理、总监、

合伙人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深圳市东

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担任高级经理、总监、合

伙人 

- 

55  周可人 

深圳市东方富海

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合伙人 

2011 年 1 月至 2013 年 6 月在

上海万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担任创始合伙人兼总经理，

2013 年 6 月至签署日在深圳

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担任合伙人 

- 

56  徐  珊 
厦门天健咨询有

限公司 
董事长 

2011 年 1 月至 2012 年 1 月在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担任

合伙人，2012 年 1 月至签署

日在厦门天健咨询有限公司

担任董事长 

- 

57  黄天飞 

深圳市东方富海

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风控委秘

书长 

2011 年 1 月至签署日在深圳

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担任风控委秘书长 

- 

58  陆朝阳 

深圳市东方富海

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投资会秘

书长 

2011 年 1 月至签署日在深圳

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担任投资会秘书长 

- 

59  黄绍英 

深圳市东方富海

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投资总监 

2011 年 1 月至 2011 年 9 月在

陕西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担任部长，2011

年 9 月至签署日在深圳市东

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担任投资总监 

- 

60  顾永喆 

深圳市东方富海

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合伙人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1 月在

申银万国投资有限公司担任

副总经理，2015 年 2 月至签

署日在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合伙

人 

- 

61  陈  伟 

深圳市东方富海

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合伙人 

2011 年 1 月至 2014 年 6 月在

申银万国投资有限公司担任

投资总监，2014 年 7 月至签

署日在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合伙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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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李潇男 

深圳市东方富海

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投 资 经

理、副总

监、总监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深圳市东

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担任投资经理、副总监、

总监 

- 

63  景  亮 

深圳市东方富海

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投资总监 

2011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

在上海涌铧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担任投资副总裁，2013 年

1 月至签署日在深圳市东方

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担任投资总监 

- 

64  黄正山 

深圳市东方富海

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行政主管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深圳市东

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担任行政主管 

- 

65  裴少漫 

深圳市东方富海

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行政主管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深圳市东

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担任行政主管 

- 

66  芦振婷 

深圳市东方富海

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财务主管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深圳市东

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担任财务主管 

- 

67  林  镁 

深圳市东方富海

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行政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深圳市东

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担任行政 

- 

68  杨  舟 

深圳市东方富海

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高级财务

主管 

2011 年 1 月至 2012 年 4 月在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合

伙）担任审计经理，2012 年

5 月至签署日在深圳市东方

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担任高级财务主管 

- 

69  王振娅 

深圳市东方富海

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投资总监 

2011 年 1 月至 2012 年 12 月

在香港美亚娱乐资讯集团担

任项目发展部负责人，2013

年 2 月至 2016 年 6 月在深圳

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担任投资总监 

- 

70  寇  钰 

深圳市东方富海

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法务副总

监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深圳市东

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担任法务副总监 

- 

71  黄  伟 

深圳市东方富海

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投资副总

监 

2011 年 1 月至 2013 年 6 月在

中国远洋担任投资主任，

2013 年 6 月至签署日在深圳

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担任投资副总监 

- 

72  詹  玲 

深圳市东方富海

投资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研究副总

监 

2011 年 1 月至 2014 年 3 月在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21 世纪

经济报道》担任记者，2014

年 4 月至签署日在深圳市东

方富海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担任研究副总监 

- 

根据远致富海上述自然人合伙人/股东填写的《自然人股东/合伙人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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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以及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确认函、保荐机

构、其他中介机构及负责人、工作人员填写的《中介机构相关情况调查表》，截

至上述调查表签署之日，远致富海上述自然人合伙人/股东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本次申请发行中介机构与其负责人、

工作人员不存在亲属关系或其他关联关系，远致富海上述自然人合伙人/股东不

存在以委托持股或信托持股等形式代他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行为，保荐机

构、其他中介机构及负责人、工作人员不存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形。 

3）根据芜湖富海自然人合伙人填写的《自然人股东/合伙人情况调查表》，

远致富海自然人合伙人五年内的从业经历、现任职单位和职务、在发行人担任的

职务如下： 

序

号 
姓名 现任职单位 现任职务 五年内的从业经历 

在发行人

处任职 

1  沈  丽 

郑州市郑东新区

富生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 

董事长 

2011 年至签署日在郑州市郑

东新区富生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担任董事长 

- 

2  韩飞翔 
宁波坤鼎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11 年至签署日在宁波坤鼎

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

董事长 

- 

根据芜湖富海上述自然人合伙人填写的《自然人股东/合伙人情况调查表》，

以及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确认函、保荐机构、其

他中介机构及负责人、工作人员填写的《中介机构相关情况调查表》，截至上述

调查表签署之日，芜湖富海上述自然人合伙人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本次申请发行中介机构与其负责人、工作人员不

存在亲属关系或其他关联关系，芜湖富海上述自然人合伙人不存在以委托持股或

信托持股等形式代他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行为，保荐机构、其他中介机构及

负责人、工作人员不存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形。 

4）根据北京明石自然人合伙人填写的《自然人股东/合伙人情况调查表》，

北京明石自然人合伙人五年内的从业经历、现任职单位和职务、在发行人担任的

职务如下： 

序

号 
姓名 现任职单位 现任职务 五年内的从业经历 

在发行人

处任职 

1  唐焕新 
明石创新投资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明石创新

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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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投资担任董事长 

2  高凌风 
北京朝阳区雅宝

路个体经营 
- 

2011 年至签署日在北京朝阳

区雅宝路个体经营 
- 

3  张雅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所 
研究员 

2011 年至签署日在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所担任研究员 
- 

4  刘泰成 学生 - 

2011 年至 2012 年 7 月为天津

市大港一中学生，2012 年 7

月至签署日为西交利物浦大

学学生 

- 

根据北京明石上述自然人合伙人填写的《自然人股东/合伙人情况调查表》，

以及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确认函、保荐机构、其

他中介机构及负责人、工作人员填写的《中介机构相关情况调查表》，截至上述

调查表签署之日，北京明石上述自然人合伙人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本次申请发行中介机构与其负责人、工作人员不

存在亲属关系或其他关联关系，北京明石上述自然人合伙人不存在以委托持股或

信托持股等形式代他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行为，保荐机构、其他中介机构及

负责人、工作人员不存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形。 

5）根据明石北斗自然人合伙人填写的《自然人股东/合伙人情况调查表》，

明石北斗自然人合伙人五年内的从业经历、现任职单位和职务、在发行人担任的

职务如下： 

序

号 
姓名 现任职单位 现任职务 五年内的从业经历 

在发行人

处任职 

1  唐焕新 
明石创新投资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11 年至签署日在明石创新

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明

石投资担任董事长 

- 

2  陈健全 
福建省美典家具

装饰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11 年至签署日在福建省美

典家具装饰有限公司担任总

经理 

- 

3  胡  静 
福建米客互联网

科技有限公司 
监事 

2011 年 1 月至 2015 年 5 月在

福州贝格斯通通讯技术有限

公司担任部门经理，2015 年

至签署日在福建米客互联网

科技有限公司担任监事 

- 

4  洪  亮 
上海可阳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总经理 

2011 年至签署日在上海可阳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担任总经

理 

- 

5  史雅珍 
上海金泰联实业

有限公司 
财务经理 

2011 年至签署日在上海金泰

联实业有限公司担任财务经

理 

- 

6  曾卫星 无业 - 无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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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马旭华 
上海华亮建设集

团 
经理 

2011 年至签署日在上海华亮

建设集团担任经理 
- 

8  郑  丰 
上海东昊房地产

咨询有限公司 
财务 

2011 年至签署日在上海东昊

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担任财

务 

- 

9  叶宝娣 
上海旻浩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财务 

2011 年至签署日在上海旻浩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担任财务 
- 

根据明石北斗上述自然人合伙人填写的《自然人股东/合伙人情况调查表》，

以及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的确认函、保荐机构、其

他中介机构及负责人、工作人员填写的《中介机构相关情况调查表》，截至上述

调查表签署之日，明石北斗上述自然人合伙人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本次申请发行中介机构与其负责人、工作人员不

存在亲属关系或其他关联关系，明石北斗上述自然人合伙人不存在以委托持股或

信托持股等形式代他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行为，保荐机构、其他中介机构及

负责人、工作人员不存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情形。 

“4、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1）大业盛

德股权变化情况；（2）大业盛德股东入股时在发行人任职的情况。（3）大业

盛德股东与本次申请发行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工作人员是否存在亲属关系或

其他关联关系；（4）大业盛德股东是否存在以委托持股或信托持股等形式代他

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的行为，保荐机构、其他中介机构及负责人、工作人员

是否直接或间接持股。” 

回复： 

1、大业盛德股权变化情况及大业盛德股东入股时在发行人任职的情况 

(1) 大业盛德的设立 

2010 年 9 月 16 日，励建炬与励建立签署了《深圳市大业盛德投资有限公司

章程》，约定大业盛德注册资本为 960 万元，于大业盛德注册登记之日起两年内

分期缴足，首期出资额于大业盛德注册登记前缴付，并且不低于注册资本的 20%，

首期出资 192 万元，其中股东励建炬出资 172.8 万元，股东励建立出资 19.2 万元；

剩余出资于两年内缴足。 

2010 年 9 月 16 日，深圳广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深诚验字[2010]第 271 号

《验资报告》，验证截至 2010 年 9 月 16 日，大业盛德上述股东以货币出资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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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万元，其中励建炬应出资 864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90%，本次出资 172.8 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 18%；励建立应出资 96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0%，本次出资

19.2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 

2010 年 9 月 19 日，大业盛德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440301104951392 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大业盛德设立时的股东及出资情况如下表：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万元) 实缴出资（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励建炬 864 172.8 90 货币 

2 励建立 96 19.2 10 货币 

合计 960 192.0 100 - 

(2) 2011 年 3 月大业盛德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1 年 3 月 3 日，大业盛德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股东励建立将其

持有的大业盛德 10%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 96 万元，其中的 20%为已缴出资，

80%为未缴出资）分别以对应的认缴出资额为转让价款转让给黄传宏等 14 名自

然人；同意励建炬将其持有的大业盛德 40.95%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 393.09 万

元，其中的 20%为已缴出资，80%为未缴出资）分别以对应的认缴出资额为转让

价款转让给孔天舒等 23 名自然人；同意对公司章程作出相应修改。 

2011 年 3 月 7 日，励建立分别与黄传宏等 14 名自然人签订了《股权转让协

议书》，约定励建立将其持有的大业盛德 10%的股权分别转让给上述 14 名自然

人，约定上述 14 人受让大业盛德股权后，向励建立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20%，

其余 80%股权转让价款由其在 3 个月内支付至大业盛德账户；励建炬分别与孔天

舒等 23 名自然人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由励建炬将其持有的大业盛德

40.95 %的股权转让给上述 23 名自然人，约定上述 23 人受让大业盛德股权后，

向励建炬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20%，其余 80%股权转让价款由其在 3 个月内支

付至大业盛德账户，具体转让情况如下： 

序

号 
转让方 受让方 

受让出资

（万元） 

受让出资

比例（%） 

支付给转让方

（万元） 

出资至大业盛德

账户（万元） 

1  

励建立 

黄传宏 13.34 1.39 2.67  10.66  

2  李燎原 13.34 1.39 2.67  10.66  

3  陈立群 6.86 0.71 1.36  5.46  

4  刘红英 6.62 0.69 1.34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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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袁雅红 6.62 0.69 1.34  5.33  

6  许玲丽 6.62 0.69 1.34  5.33  

7  何晓明 6.62 0.69 1.34  5.33  

8  廖群霞 6.62 0.69 1.34  5.33  

9  于庆利 6.62 0.69 1.34  5.33  

10  钟作山 6.62 0.69 1.34  5.33  

11  冯水平 4.03 0.42 0.80  3.20  

12  邹国锦 4.03 0.42 0.80  3.20  

13  何小春 4.03 0.42 0.80  3.20  

14  刘建军 4.03 0.42 0.80  3.20  

15  

励建炬 

孔天舒 33.31  3.47 6.67  26.66  

16  赵世雄 26.69 2.78 5.34  21.33  

17  苗福远 26.69 2.78 5.34  21.33  

18  肖辉煌 26.69 2.78 5.34  21.33  

19  石会峰 26.69 2.78 5.34  21.33  

20  黎安明 19.97 2.08 4.00  16.00  

21  陈小波 19.97 2.08 4.00  16.00  

22  卢尚委 19.97 2.08 4.00  16.00  

23  刘公发 19.97 2.08 4.00  16.00  

24  赵善华 19.97 2.08 4.00  16.00  

25  聂于军 19.97 2.08 4.00  16.00  

26  李志坚 13.34 1.39 2.67  10.66  

27  肖达安 13.34 1.39 2.67  10.66  

28  黄承辉 13.34 1.39 2.67  10.66  

29  杨良顺 13.34 1.39 2.67  10.66  

30  黄伯敬 13.34 1.39 2.67  10.66  

31  蔡智伟 9.98 1.04 2.00  8.00  

32  罗家跃 9.98 1.04 2.00  8.00  

33  胡大安 9.98 1.04 2.00  8.00  

34  朱雪松 9.98 1.04 2.00  8.00  

35  李武章 9.98 1.04 2.00  8.00  

36  陆如龙 9.98 1.04 2.00  8.00  

37  黎永中 6.62 0.69 1.34  5.33  

合计 489.09 50.95 98.00 391.50 

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签署分别经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见

证，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7 日分别出具了关于上述

《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股权转让见证书》。 

2011 年 3 月 23 日，大业盛德完成了上述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

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注册号为 440301104951392 号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经大业盛德的确认并经信达核查，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大业盛德股东及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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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出资额、出资比例以及当时在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任职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当时在发行人处任职 
认缴出资 

(万元) 

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1  励建炬 副总经理 470.91 49.05 货币 

2  孔天舒 市场部经理 33.31 3.47 货币 

3  赵世雄 财务总监 26.69 2.78 货币 

4  苗福远 
第一事业部总经理、研发部

副主任 
26.69 2.78 货币 

5  肖辉煌 陕西科达利副总经理 26.69 2.78 货币 

6  石会峰 总经理助理 26.69 2.78 货币 

7  黎安明 上海科达利副总经理 19.97 2.08 货币 

8  陈小波 人力资源部经理 19.97 2.08 货币 

9  卢尚委 第五事业部总经理 19.97 2.08 货币 

10  刘公发 第六事业部总经理 19.97 2.08 货币 

11  赵善华 采购部经理 19.97 2.08 货币 

12  聂于军 第二事业部总经理 19.97 2.08 货币 

13  李志坚 上海科达利技术部部长 13.34 1.39 货币 

14  肖达安 上海科达利生产部经理 13.34 1.39 货币 

15  黄承辉 第五事业部生产二部经理 13.34 1.39 货币 

16  杨良顺 市场部经理、监事 13.34 1.39 货币 

17  黄伯敬 第五事业部生产一部经理 13.34 1.39 货币 

18  黄传宏 陕西科达利副总经理 13.34 1.39 货币 

19  李燎原 东日科技市场部经理、监事 13.34 1.39 货币 

20  蔡智伟 总经办主任 9.98 1.04 货币 

21  罗家跃 第三事业部生产经理 9.98 1.04 货币 

22  胡大安 第六事业部注塑部经理 9.98 1.04 货币 

23  朱雪松 品保部经理 9.98 1.04 货币 

24  李武章 品保部经理 9.98 1.04 货币 

25  陆如龙 市场部经理 9.98 1.04 货币 

26  陈立群 财务部职员 6.86 0.71 货币 

27  刘红英 总经办职员 6.62 0.69 货币 

28  袁雅红 东日科技市场部职员 6.62 0.69 货币 

29  许玲丽 第三事业部资材部经理 6.62 0.69 货币 

30  何晓明 第一事业部生产二部经理 6.62 0.69 货币 

31  廖群霞 东日科技市场部职员 6.62 0.69 货币 

32  于庆利 上海科达利国际事业部经理 6.62 0.69 货币 

33  钟作山 总经办电脑课课长 6.62 0.69 货币 

34  黎永中 东日科技市场部职员 6.62 0.69 货币 

35  冯水平 第二事业部生产课长 4.03 0.42 货币 

36  邹国锦 第三事业部生产二部课长 4.03 0.42 货币 

37  何小春 第一事业部生产三部课长 4.03 0.42 货币 

38  刘建军 第一事业部生产一部经理 4.03 0.42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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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 960 100 - 

(3) 2011 年 7 月大业盛德第二次股权转让及变更实缴出资 

2011 年 6 月 20 日，大业盛德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股东罗家跃将其

持有的大业盛德 1.04%的股权（对应出资额为 9.98 万元，其中的 20%为已缴出

资，80%为未缴出资）分别转让给新股东王少权、李建锋、刘安强；同意股东黎

永中将其持有的大业盛德 0.69%的股权（对应出资额为 6.62 万元，其中的 20%

为已缴出资，80%为未缴出资）分别转让给新股东田辉珍、刘安强，其他股东放

弃优先购买权。同意增加大业盛德实收资本 768 万元，分别由大业盛德股东于

2011 年 7 月 4 日前缴纳，大业盛德股东合计缴纳 768.284 万元，其中 768 万元计

入大业盛德注册资本，0.284 万元计入大业盛德资本公积。 

2011 年 6 月 22 日，罗家跃与王少权、李建锋分别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

约定由罗家跃分别将其持有的大业盛德 0.42%的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 4.03 万

元，其中的 20%为已缴出资，其余 80%为未缴出资）转让给王少权、李建锋，

王少权、李建锋向罗家跃分别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20%，其余 80%股权转让价

款由其支付至大业盛德账户。 

2011 年 6 月 22 日，罗家跃、黎永中与刘安强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

约定由罗家跃将其持有的大业盛德 0.2%的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 1.92 万元，其

中 20%为已缴出资，其余 80%为未缴出资）转让给刘安强；由黎永中将其持有

的大业盛德 0.27%的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 2.59 万元，其中 20%为已缴出资，

其余 80%为未缴出资）转让给刘安强，刘安强向罗家跃、黎永中分别支付股权转

让价款的 20%，其余 80%股权转让价款由其支付至大业盛德账户。 

2011 年 6 月 22 日，黎永中与田辉珍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由黎

永中将其持有的大业盛德 0.42%的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 4.03 万元，其中 20%

为已缴出资，其余 80%为未缴出资）转让给田辉珍，田辉珍向黎永中分别支付股

权转让价款的 20%，其余 80%股权转让价款由其支付至大业盛德账户。上述股

权转让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转让方 受让方 

受让出资

（万元） 

受让出资

比例（%） 

支付给转让方

（万元） 

出资至大业盛德

账户（万元） 

1  罗家跃 王少权 4.03 0.42 0.80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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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建锋 4.03 0.42 0.80 3.20 

3  刘安强 1.92 0.20 0.40 1.60 

4  
黎永中 

田辉珍 4.03 0.42 0.80 3.20 

5  刘安强 2.59 0.27 0.53 2.14 

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签署分别经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见

证，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2 日分别出具了关于上述

《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股权转让见证书》。 

2011 年 7 月 5 日，大业盛德通过了新的公司章程。 

2011 年 7 月 5 日，深圳正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深正验字[2011]54 号《验资

报告》，验证截至 2011 年 7 月 4 日，大业盛德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第二期出资，

即 7,680,000 元，均为货币出资。连同第一期出资，大业盛德累计实收资本为 960

万元，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100%。 

2011 年 7 月 13 日，大业盛德完成了上述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

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注册号为 440301104951392 号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根据大业盛德的确认并经信达核查，本次股权转让及增加实缴出资完成后，

大业盛德新增股东及认缴出资额、出资比例以及当时在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任职

情况如下： 

序

号 
新股东姓名 当时在发行人处任职 

认缴出资 

(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刘安强 上海科达利制造三课课长 4.51 0.4698 货币 

2  王少权 总经办经理 4.03 0.4198 货币 

3  李建锋 第六事业部生产七部课长 4.03 0.4198 货币 

4  田辉珍 财务部职员 4.03 0.4198 货币 

(4) 2011 年 10 月大业盛德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1 年 10 月 8 日，大业盛德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股东许玲丽将其

持有的大业盛德 0.69%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 6.62 万元）以 6.62 万元的价格转

让给励建炬，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2011 年 10 月 9 日，许玲丽与励建炬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由许

玲丽将其持有的大业盛德 0.69%的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 6.62 万元）以 6.62 万

元的价格转让给励建炬。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签署已经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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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见证，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9 日出具

了关于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股权转让见证书》。 

2011 年 10 月 12 日，大业盛德通过了章程修正案。 

2011 年 10 月 18 日，大业盛德完成了上述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注册号为 440301104951392 号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5) 2012 年 5 月大业盛德第四次股权转让 

2012 年 3 月 12 日，大业盛德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股东苗福远将其

持有的大业盛德 2.78%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 26.69 万元）以 26.69 万元的价格

转让给励建炬；同意股东杨良顺将其持有的大业盛德 1.39%股权（对应的出资额

为 13.34 万元）以 13.34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励建炬，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2012 年 5 月 12 日，大业盛德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上述股东会决议继续

有效。 

2012 年 3 月 12 日，苗福远与励建炬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由苗

福远将其持有的大业盛德 2.78%的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 26.69 万元）以 26.69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励建炬。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签署已经深圳联合产权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见证，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12 日出

具了关于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股权转让见证书》。 

2012 年 5 月 11 日，杨良顺与励建炬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由杨

良顺将其持有的大业盛德 1.39%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 13.34 万元）以 13.34 万

元的价格转让给励建炬。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签署已经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司见证，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出具

了关于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股权转让见证书》。 

2012 年 5 月 12 日，大业盛德通过了章程修正案。 

2012 年 5 月 24 日，大业盛德完成了上述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

取得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注册号为 440301104951392 号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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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3 年 6 月大业盛德第五次股权转让 

2013 年 6 月 26 日，大业盛德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股东励建炬将其

持有的大业盛德 8.68%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 83.28 万元）以 135.45 万元的价格

转让给张中涛等 14 人，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具体转让情况如下： 

序号 转让方 受让方 受让出资（万元） 受让比例（%） 受让价格（万元） 

1  

励建炬 

张中涛 9.98 1.04 16.125 

2  牟忠利 9.98 1.04 16.125 

3  王宗家 6.62 0.69 10.750 

4  龚佩玲 6.62 0.69 10.750 

5  韩笑凌 6.62 0.69 10.750 

6  欧阳平 6.62 0.69 10.750 

7  张朝晖 6.62 0.69 10.750 

8  雷  俊 6.62 0.69 10.750 

9  邱宜升 6.62 0.69 10.750 

10  王泥生 6.62 0.69 10.750 

11  冯水平 2.59 0.27 4.300 

12  邹国锦 2.59 0.27 4.300 

13  何小春 2.59 0.27 4.300 

14  刘建军 2.59 0.27 4.300 

2013 年 6 月 26 日，张中涛等 14 人与励建炬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

定由励建炬将其持有的大业盛德 8.68%的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 83.28 万元）以

135.4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张中涛等 14 人。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签署已经深

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见证，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3

年 6 月 26 日出具了关于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股权转让见证书》。 

2013 年 6 月 26 日，大业盛德通过了章程修正案。 

2013 年 7 月 22 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大业盛德出具[2013]第 5410716

号《变更（备案）通知书》。 

根据大业盛德的确认并经信达核查，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大业盛德新股东

及认缴出资额、出资比例以及当时在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任职情况如下： 

序

号 
新股东姓名 当时在发行人处任职 

认缴出资 

(万元) 

出资比例
(%) 

出资方式 

1  张中涛 第一事业部总经理 9.98 1.04 货币 

2  牟忠利 第三事业部经理 9.98 1.04 货币 

3  王宗家 第六事业部生产经理 6.62 0.69 货币 

4  龚佩玲 证券事务代表 6.62 0.69 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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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韩笑凌 上海科达利市场主管 6.62 0.69 货币 

6  欧阳平 龙岗分公司生产经理 6.62 0.69 货币 

7  张朝晖 财务经理 6.62 0.69 货币 

8  雷  俊 市场三部主管 6.62 0.69 货币 

9  邱宜升 第三事业部项目技术部课长 6.62 0.69 货币 

10  王泥生 原材料仓库课长 6.62 0.69 货币 

(7) 2013 年 10 月大业盛德第六次股权转让 

2013 年 10 月 15 日，大业盛德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股东牟忠利将

其持有的大业盛德 1.04%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 9.98 万元）以 1 元的价格转让给

励建炬，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2013 年 10 月 15 日，牟忠利与励建炬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由牟

忠利将其持有的大业盛德 1.04%的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 9.98 万元）以 1 元的价

格转让给励建炬。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签署已经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股份有

限公司见证，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15 日出具了关

于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股权转让见证书》。 

2013 年 10 月 15 日，大业盛德通过了章程修正案。 

2013年 10月 28日，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大业盛德出具[2013]第 5677501

号《变更（备案）通知书》。 

(8) 2016 年 4 月大业盛德第七次股权转让 

2016 年 4 月 15 日，大业盛德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股东何晓明将其

持有的大业盛德 0.345%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 3.31 万元）以 10 万元的价格转让

给范洪斌，同意股东何晓明将其持有的大业盛德 0.345%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

3.31 万元）以 1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黄承海，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2016 年 4 月 15 日，何晓明与范洪斌、黄承海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

约定由何晓明将其持有的大业盛德 0.345%股权（对应的出资额为 3.31 万元）以

1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范洪斌，将其持有的大业盛德 0.345%股权（对应的出资额

为 3.31 万元）以 1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黄承海。该《股权转让协议书》的签署已

经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见证，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15 日出具了关于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股权转让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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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4 月 15 日，大业盛德通过了章程修正案。 

2016 年 4 月 25 日，大业盛德完成了上述工商变更事宜。 

根据大业盛德的确认并经信达核查，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大业盛德新股东

及认缴出资额、出资比例以及当时在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任职情况如下： 

序号 新股东姓名 当时在发行人处任职 
认缴出资 

(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1  范洪斌 项目主管、生产部经理 3.31 0.345 货币 

2  黄承海 技术科科长 3.31 0.345 货币 

经信达核查，自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至《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出具之日，

大业盛德股权未发生变化。 

2、根据大业盛德股东填写的《自然人股东情况调查表》，保荐机构、其他中

介机构及负责人、工作人员填写的《中介机构相关情况调查表》，截至上述调查

表签署之日，大业盛德股东与本次申请发行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工作人员不存

在亲属关系或其他关联关系。 

3、根据大业盛德股东填写的《自然人股东情况调查表》，保荐机构、其他中

介机构及负责人、工作人员填写的《中介机构相关情况调查表》，截至上述调查

表签署之日，大业盛德股东不存在以委托持股或信托持股等形式代他人间接持有

发行人股份的行为。 

根据保荐机构、其他中介机构及负责人、工作人员填写的《中介机构相关情

况调查表》，截至上述调查表签署之日，保荐机构、其他中介机构及负责人、工

作人员不存直接或间接持有大业盛德股权的情形。 

“5、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1）金橙公

司的股东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2）金橙公司实际从事的业

务；（3）报告期内发行人与金橙公司是否发生交易。” 

回复： 

1、经信达查询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截至《补充法律意

见书（四）》出具之日，金橙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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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孙乾华 400 80 

2 罗乾福 100 20 

合计 500 100 

金橙公司目前的执行董事、监事、总经理如下表： 

职务 股东姓名 

执行董事、总经理 孙乾华 

监事 罗乾福 

根据励建立、励建炬的确认函，信达对励建立、孙乾华二人进行的访谈，孙

乾华与励建立、励建炬为表兄弟关系，孙乾华、罗乾福与励建立、励建炬不存在

《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所定义的关联关系。 

2、经信达查询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截至《补充法律意

见书（四）》出具之日，金橙公司的经营范围为“锂离子电池、高能锂电池的生

产、研发及销售，太阳能电池组件的研发（不含生产、加工）与销售，国内商业、

物资供销业。（以上均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及规定需前置审批

项目）”。 

3、经信达核查发行人的银行流水和财务应收账款及应付账款明细，报告期

内，发行人与金橙公司未发生交易。 

“6、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1）发行人

租赁房产中未取得房地产权证书的房产明细、上述房产的具体用途及对生产经

营的作用；（2）发行人承租房产的权利人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 

回复： 

1、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信达核查，发行人租赁房产中未取得房地产权证

书的房产明细、上述房产的具体用途及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作用如下：  

序

号 

未取得房地产权证书

的房产 
出租方 

面积

（M
2） 

具体用途 对生产经营的作用 

1  

深圳市宝安区大浪街

道同胜社区华繁路

289 号裕健丰工业区

11 号厂房 F 栋 1-5 层 

裕 健 丰

实业 
6,800.00 

厂房，一层、二

层、五层为生产

车间，三层为检

验车间，四层为

主要用于便携锂电

池结构件（壳体）的

生产、存储，以及部

分汽车结构件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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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库 产 

2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十一路南段十八号

长沙蓝色机械配套产

业园 9 号栋 

长 沙 蓝

色置业 
6,867.80 

厂房，具体生产

汽车结构件 

主要用于生产汽车

结构件 

3  

深圳市宝安区大浪街

道裕健丰工业区厂区

C 栋宿舍第四层共 26

间房屋 

裕 健 丰

实业 
- 宿舍 

作为员工宿舍使用，

不会对发行人生产

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4  

深圳市宝安区大浪街

道裕健丰工业区厂区

C 栋宿舍第一层 

裕 健 丰

实业 
995.00 宿舍 

作为员工宿舍使用，

不会对发行人生产

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1）裕健丰实业的未取得房地产权证的房产情况 

经信达实地核查，裕健丰实业尚未取得上述 F 栋厂房的房屋产权证，亦未提

供上述 F 栋厂房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上述租赁合同已经有权机关备案登

记。 

根据裕健丰实业于 2011 年 3 月 3 日出具的《证明》以及上述租赁物业所在

地的相关政府主管部门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办事处同胜社区工作站于 2014 年 10

月 31 日出具的《证明》、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办事处于 2014 年 11 月 3 日出具的

《证明》，确认上述出租物业属于裕健丰实业所有，并确认该建筑物没有列入拆

迁范围内，最近 5 年无拆迁计划，同意其作为工业经营场地使用。深圳市龙华新

区大浪办事处土地整备中心在上述证明中核实确认上述建筑物目前暂未列入拆

迁计划。 

信达认为，上述租赁物业尚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情况目前不会对发行人的生

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就发行人租赁裕健丰实业的员工宿舍，其重要性水平低，可替代性强，搬迁

难度小，如该等租赁物业被有关部门要求拆迁，发行人较为容易另行租赁员工宿

舍。信达认为，上述物业尚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情况目前不会对发行人的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 

（2）长沙蓝色置业的未取得房地产权证的房产情况 

经出租方确认，并经信达核查，长沙蓝色置业已就上述厂房取得长沙市城乡

规划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于 2012 年 8 月 28 日核发的建规[建]字第经开临建

[2012]0003 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5-1-51 

根据长沙蓝色置业于 2014 年 7 月 24 日出具的《承诺函》，长沙蓝色置业承

诺：“上述房屋租赁合同所涉物业属于我司合法所有。我司尚未取得该建筑物的

房屋产权证书。该建筑物没有列入拆迁范围内，最近 5 年无拆迁计划，我司同意

将该建筑物租赁给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其工业经营场地使用。若

该房产在合同有效期间列入政府拆迁范围、租赁合同未备案或其他原因致使深圳

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无法履行租赁合同或遭遇处罚，我司将提前通知贵公

司，并予以相应赔偿，妥善处理贵公司因搬迁等造成的损失。” 

信达认为，长沙蓝色置业作为上述租赁物业的出租方虽未取得上述租赁物业

的房屋产权证，但已取得上述租赁物业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且长沙蓝色

置业就上述房产如被拆迁或者因租赁合同未备案或其他原因致使发行人无法履

行租赁合同或遭遇处罚作出承诺，上述租赁物业尚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情况目前

不会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2、根据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填写的确认函，经信达查询上述出租方的工商信

息并经上述出租方确认，发行人承租房产的权利人与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7、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发行人注销龙

岗分公司的原因。” 

回复： 

经信达核查发行人的会议文件，发行人于 2014 年 12 月 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与《关于注销龙岗分

公司的议案》。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发行人“以原龙岗分公司为基础设立子公司，

主要是基于加强管理，进一步明确经营主体的‘责权利’，以独立的法人主体资

格开展商事经营，进一步提高经营效率”。因此，发行人决定注销龙岗分公司，

并同时在深圳市龙岗区设立全资子公司深圳精密工业。 

“8、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 2014 年 1 月公司龙岗分公司所受行政处

罚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是否构成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性障碍发表核查意

见。”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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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市龙岗区人力资源局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出具的深龙劳监罚

[2013]Q4-016 号《劳动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

十五条，发行人龙岗分公司因 2013 年 10 月份延长 317 名劳动者工作时间超过

36 小时，按照受侵害的劳动者每人 150 元的标准计算，被处以罚款 47,550 元。 

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五条：“用人单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

规或者规章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并可以按照受侵害的劳动者每人 1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的标准计算，处以罚

款。” 

根据深圳市龙岗区人力资源局于 2014 年 10 月 28 日出具的《情况说明》，“我

局于 2014 年 1 月 20 日对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龙岗分公司违法延长劳

动者工作时间的行为，按照受侵害的劳动者每人 150 元的标准计算，处以罚款

47,550 元。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龙岗分公司该次违法行为不属于重大

违法行为。” 

信达认为，深圳市龙岗区人力资源局按每人 150 元的标准对龙岗分公司进行

处罚，在《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五条中属于处罚标准较低的情形；并且，

深圳市龙岗区人力资源局已出具证明说明龙岗分公司受到的上述违法行为不属

于重大违法行为，发行人已纠正其违法行为，龙岗分公司受到的上述处罚不属于

《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第（二）项“最近 36 个月内违反工商、税收、土地、环

保、海关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受到行政处罚，且情节严重”的情形，符合

《证券法》第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无其

他重大违法行为”的规定，龙岗分公司受到的上述处罚对本次发行上市不构成实

质性障碍。 

“9、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赵世雄离职的

原因。” 

回复： 

经信达访谈赵世雄，赵世雄基于家庭原因，需要就近照顾家人，于 2013 年

1 月 6 日自愿辞去发行人财务总监一职。赵世雄目前于江浙一带与家人共同生活。

经信达核查，赵世雄辞去发行人财务总监一职后即与发行人解除劳动关系，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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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行人处担任其他职务。 

“10、2002年和 2005年发行人两次以未分配利润转增注册资本，请保荐机

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相关方是否依法纳税。” 

回复： 

2002 年 7 月，科达利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增加科达利有限注

册资本至 300 万元，其中，科达利有限以截至 2001 年 12 月 31 日的未分配利润

65.4 万元转增资本，同时，股东励建立以货币增资 134.6 万元。 

2005 年 8 月 2 日，科达利有限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同意增加科达利有

限注册资本至 600 万元，科达利有限以截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的未分配利润 300

万元转增注册资本。 

科达利有限于 2002年和2005年合计以未分配利润 365.4万元转增注册资本，

励建立需缴纳个人所得税73.08万元。经信达核查税款缴纳凭证，励建立已于2011

年 5 月缴纳了上述个人所得税。 

“11、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详细核查并披露：（1）发行人获得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的时间、有效期，发行人是否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的具体内容，报告期内因此享受的优惠政策和依据、对发行人的影响

以及相关优惠政策适用是否符合规定。（2）发行人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已到期或

即将到期的，应在“风险因素”和“重大事项提示”部分披露发行人不能通过

复审对其的具体影响。正在履行申请程序的，应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关注

进展情况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回复： 

1、2012 年 9 月 12 日，发行人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取得 GF201244200008

号《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有效期为三年。2015 年 6 月 19 日，发行人通过

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取得 GR201544200325 号《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

有效期为三年。 

2012 年 11 月 18 日，上海科达利取得 GR201231000520 号《高新技术企业证

书》，上海科达利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为三年。2015 年 8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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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海科达利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取得 GF201531000203 号《高新技术企

业证书》，证书有效期为三年。 

信达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2008 年）第十条的规定进行逐一

核查，发行人及上海科达利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条件，具体如下： 

（1）发行人 

1）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信达核查发行人的专利证书，发行人为在中国境

内注册的企业，发行人 2012 年申请高新技术企业复审时近三年内及 2015 年申请

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时近三年内对其主要产品的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2008 年）第十条第（一）项的规定； 

2）发行人的产品所属领域为新能源及节能技术，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

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2008 年）第十

条第（二）项的规定； 

3）根据发行人于 2012 年 5 月 25 日出具的《科达利 2011 年人员情况说明》，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

职工总数的 33.44%，研发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 15.14%，符合《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管理办法》（2008 年）第十条第（三）项的规定； 

根据发行人于 2015 年 4 月 15 日出具的《科达利 2014 年人员情况说明》，截

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

工总数的 33.70%，研发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 15.03%，符合《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管理办法》（2008 年）第十条第（三）项的规定； 

4）根据中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5 日出具的中联深所专

审字（2012）第 236-2 号《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截至二〇一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结构明细表及审计报告》，发行人 2012 年申请

高新技术企业复审时近三个会计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销售收入总额的比

例 4.47%，同时，发行人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全部研究开发费

用总额的比例为 100%，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2008 年）第十条

第（四）项 3 款的规定； 

根据中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5 日出具的中联深所专审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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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第 365-2 号《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2013 年度和

2014 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结构明细表及审计报告》，发行人 2015 年申请高新技

术企业重新认定时近三个会计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

3.55%，同时，发行人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全部研究开发费用

总额的比例为 100%，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2008 年）第十条第

（四）项 3 款的规定； 

5）根据中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5 日出具的中联深所专

审字（2012）第 236-1 号《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的高新技

术产品（服务）收入明细表及审计报告》，发行人 2012 年申请高新技术企业复审

时，发行人 2011 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发行人 2011 年营业收入的

67.05%，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2008 年）第十条第（五）项的规

定； 

根据中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5 日出具的中联深所专审字

（2015）第 365-1 号《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的高新技术产

品（服务）收入明细表及审计报告》，发行人 2015 年申请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

时，发行人 2014 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发行人当年总收入的 66.85%，

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2008 年）第十条第（五）项的规定； 

6）发行人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水平、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自主知识产权数量、

销售与总资产成长性等指标已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部门认定，符合《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2008 年）第十条第（六）项的规定。 

（2）上海科达利 

1）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信达核查上海科达利的专利证书，上海科达利为

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上海科达利 2012 年申请高新技术企业时近三年内及

2015 年申请高新技术企业复审时近三年内对其主要产品的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2008 年）第十条第（一）项的规

定； 

2）上海科达利的产品所属领域为新能源及节能技术，属于《国家重点支持

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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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第（二）项的规定； 

3）根据上海科达利于 2012 年 7 月 27 日出具的《上海科达利五金塑胶有限

公司人员情况的说明》，截至 2011 年底，上海科达利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科

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 31.11%，研发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 11.48%，

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2008 年）第十条第（三）项的规定； 

根据上海科达利于 2015 年 3 月 25 日出具的《上海科达利五金塑胶有限公司

人员情况的说明》，上海科达利当时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

年职工总数的 31.49%，研发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 11.48%，符合《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2008 年）第十条第（三）项的规定； 

4）根据上海事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3 日出具的事诚会师

（2012）4717-1 号《专项审计报告》，上海科达利 2012 年申请高新技术企业时近

三个会计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三个会计年度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为

7.25%，同时，上海科达利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全部研究开发

费用总额的比例为 100%，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2008 年）第十

条第（四）项 3 款的规定； 

根据上海安倍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0 日出具的编号为沪

信师专字（2015）第 2061-2 号的《专项审计报告》，上海科达利 2015 年申请高

新技术企业复审时近三个会计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

为 4.86%，同时，上海科达利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全部研究开

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为 100%，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2008 年）第

十条第（四）项 3 款的规定； 

5）根据上海事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3 日出具的事诚会师

（2012）4717 号《专项审计报告》，上海科达利 2012 年申请高新技术企业时，

上海科达利 2011 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总收入的 69.91%，符合《高

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2008 年）第十条第（五）项的规定； 

根据上海安倍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0 日出具的编号为沪

信师专字（2015）第 2060-1 号的《专项审计报告》，上海科达利 2015 年申请高

新技术企业复审时，上海科达利 2014 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上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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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利当年总收入的 93.8%，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2008 年）第十

条第（五）项的规定； 

6）上海科达利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水平、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自主知识产权

数量、销售与总资产成长性等指标已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部门认定，符合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2008 年）第十条第（六）项的规定。 

信达认为，发行人及上海科达利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2008

年）相关规定的具体内容。 

2、根据深圳市宝安区地方税务局于 2013 年 4 月 2 日出具的深地税宝大浪备

[2013]13 号《深圳市宝安区地方税务局税务事项通知书》，发行人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享受 15%优惠税率。经发行人于主管税务部门网上系

统备案，发行人 2015 年度企业所得税享受 15%优惠税率。因此，发行人报告期

内企业所得税享受 15%优惠税率。 

根据上海市地方税务局松江区分局于 2013 年 4 月 18 日出具的沪地税松所减

免（2013）000047 号《企业所得税优惠审批结果通知书》，上海科达利自 2012

年至 2014 年度期间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减按 15%税率优惠征收企业所

得税。经主管税务部门备案，上海科达利 2015 年度企业所得税享受 15%优惠税

率。因此，上海科达利报告期内企业所得税享受 15%优惠税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三条的规定，信达认为，发行人、上海科达利

报告期内按 15%的优惠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合法合规。 

3、根据发行人的确认，报告期内发行人及上海科达利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

得税税收优惠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金额合计

（a）（万元） 
1,287.59 619.67 432.12 

合并利润总额（b）（万元） 18,394.40 8,590.55 7,407.44 

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金额占当期

合并利润总额比例（c=a/b） 
7.00% 7.21%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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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上海科达利享受的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税收优

惠合计金额占当期合并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7.00%、7.21%和 5.83%，对公司

经营业绩不具有重大影响。 

4、发行人于 2015 年 6 月 19 日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取得

GR201544200325 号《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有效期为三年；上海科达利于

2015 年 8 月 19 日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取得 GF201531000203 号《高新技术

企业证书》，证书有效期为三年。发行人及上海科达利目前不存在高新技术企业

资格已到期或即将到期的情形。 

“12、请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发行人是否存在欠缴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

金的具体情况，如存在，请说明形成的原因并分析欠缴部分对发行人财务指标

的影响。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下述问题发表核查意见：（1）发行人是否

已为符合条件的全体员工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2）如存在欠缴

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请说明该情形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为及本次

发行上市的实质性障碍，并请发行人提出明确的处理措施并予以披露。” 

回复：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

和个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有权查询缴费记录、个人权益记录，要求社会保险

经办机构提供社会保险咨询等相关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公积金管

理条例》，“职工个人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和职工所在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

金，属于职工个人所有。” 因此，用人单位应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经信达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缴纳台账，发

行人及其子公司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的凭证，并根据发行人的确认，报告

期内，发行人存在未为少量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情形。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发行人报告期存在未为少量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

积金的情形的主要原因如下：1）发行人员工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部分新进员工，

由于入职手续及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手续办理存在时间差；2）发行人子公司

部分员工的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在原雇佣单位缴纳，相关转移手续尚在办理中；

3）根据上海市外来人员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有关规定，上海科达利聘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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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城镇户籍外来从业人员暂未参加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及失业保险；4）返聘人员

无需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信达认为，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除上述情形外，发行人不存在未为员

工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情形。 

2、根据发行人的确认，报告期内，发行人未缴纳款项对发行人财务指标的

影响如下： 

序

号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1  未缴款项（元） 49,378.78 127,627.81 345,231.65 

2  利润总额（元） 183,944,013.74 85,905,487.62 74,074,353.06 

3  
未缴纳金额占当期

利润总额比例（%） 
0.03 0.15 0.47 

根据上述表格，报告期内各期末，发行人各期末未缴纳金额占当期利润总额

的比例小，对发行人财务指标影响较小。 

根据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所在地社会保险主管部门和住房公积金主管部门分

别出具的证明，报告期内，发行人各期末未缴纳金额占当期利润总额的比例小，

且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未因违反有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

处罚的情形。 

并且，针对上述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励建立、

励建炬已作出承诺，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存在任何应缴而未缴或漏缴的强制性社

会保险金和/或住房公积金款项或任何税收款项（包括因此导致的任何滞纳金或

罚金），并被任何行政机关或监管机构要求补缴或支付时，由励建炬、励建立共

同负责补缴或支付，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信达认为，发行人存在未为少量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行为对本

次发行上市不构成实质性障碍。 

“13、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发行人劳务派

遣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 

回复：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劳务派遣员工的明细表并经信达核查发行人与劳务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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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深圳市栖梧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发行人共雇佣劳务派遣员工 83 人。根据深圳市栖梧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持有

的深圳市南山区人力资源局于 2014 年 6 月 17 日核发的编号为 440305140012 号

《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7 年 6 月 16 日），深圳市栖梧人力资源服

务有限公司具备为发行人提供劳务派遣服务的资格。 

根据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与上海创计劳务派遣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市华辉升人

力资源有限公司、深圳市鑫航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签署的劳务派遣协议，报告期

内，发行人曾向上述公司雇佣劳务派遣员工。根据上海创计劳务派遣服务有限公

司持有的上海市松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 2013 年 7 月 1 日核发的编号为

松人社派许字第 050 号《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深圳市华辉升人力资源有限公司持有的深圳市宝安区人力资源局于 2014 年 7 月

17 日核发的编号为 440301143009 号《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7 年

7 月 16 日）、深圳市鑫航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持有的深圳市龙华区人力资源局于

2014 年 9 月 26 日核发的编号为 440301143015 号《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有效

期至 2017 年 9 月 25 日），上述劳务派遣公司具备为发行人提供劳务派遣服务的

资格。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因发行人订单量在时间上存在一定的不均衡性，在订单

量突然增加时，为保证正常生产交付，发行人会雇佣少部分劳务派遣员工，待订

单交付结束后用工人数即恢复正常状态，发行人雇佣的劳务派遣员工的工作岗位

属于发行人临时性的工作岗位，符合《劳务派遣暂行规定》中用工范围的规定。 

根据发行人的员工花名册，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共

有 3,370 名员工，发行人劳务派遣员工数量占发行人用工总量的 2.46%，符合《劳

务派遣暂行规定》中“用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使用的被派遣

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 10%”的规定。 

根据劳务派遣公司的确认并经信达抽查相关劳务合同，劳务派遣单位已与劳

务派遣员工订立 2 年以上的固定期限书面劳动合同，符合《劳务派遣暂行规定》

中订立劳动合同的相关规定。 

综上，信达认为，发行人劳务派遣符合《劳务派遣暂行规定》中的上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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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发行人与发行

人董监高、核心技术人员对外兼职和投资的企业之间是否发生交易。” 

回复： 

经信达核查关联自然人确认函、发行人银行流水、发行人财务应收账款及应

付账款明细、查阅相关合同等资料，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发行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对外兼职和投资的企业之间发生的交易情况如下： 

1、向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采购机器设备 

深圳市联赢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为 833684，以下简称“联赢激光”）

系发行人独立董事曾石泉先生担任独立董事的企业，经信达查询深圳市市场和质

量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联赢激光的经营范围为“激光设备及相关产品、机电一

体化设备的技术开发、销售及租赁；激光焊接机、激光切割机、激光器的组装、

销售及租赁（须取得消防验收合格后方可经营）；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

专卖商品）；从事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不含分销、国家专营专控商品）”。根

据发行人的确认，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向联赢激光采购激光焊接机等部分机器

设备的情形，主要用于动力锂电池精密结构件的生产，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方名称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金额 

（万元） 

占设备采购

总额的比例 

金额 

（万元） 

占设备采购

总额的比例 

金额 

（万元） 

占设备采购

总额的比例 

联赢激光 442.52 3.01% 143.16 4.37% - - 

2、向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购机器设备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为 002008，以下简称“大

族激光”）系发行人董事胡殿君先生担任董事的企业，经信达查询深圳市市场和

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大族激光的经营范围为“激光及相关产品、机电一体

化设备的技术开发、销售；研发、销售光伏太阳能相关生产设备及产品、LED

等新光源产品及电光源设备；销售风力发电机零部件及并网设备；国内商业、物

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进出

口业务（具体按深贸第[2001]0176 号文办）；自有物业租赁；设备租赁及维修维

护；售后服务。许可经营项目：激光及相关产品、机电一体化设备的生产；生产

激光雕刻机、激光焊接机、激光器及相关元件（不含限制项目）；生产光伏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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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相关生产设备及产品、LED 等新光源产品及电光源设备；制造风力发电机零

部件及并网设备；普通货运”。根据发行人的确认，报告期内，发行人存在向大

族激光采购激光焊接机等部分机器设备的情形，主要用于动力锂电池精密结构件

的生产，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方名称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金额 

（万元） 

占设备采购

总额的比例 

金额 

（万元） 

占设备采购

总额的比例 

金额 

（万元） 

占设备采购

总额的比例 

大族激光 43.77 0.30% 43.90 1.34% 4.26 0.13% 

3、向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销售商品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为 601238，以下简称“广汽集团”）

系发行人独立董事王苏生先生担任独立董事的企业，经信达查询全国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网站，广汽集团的经营范围为“企业自有资金投资；车辆工程的技术

研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汽车销售；汽车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

零配件零售；会议及展览服务；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

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根据

发行人的确认，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广汽集团发生的交易主要系向其销售少量汽

车结构件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方名称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金额 

（万元） 

占销售总额

的比例 

金额 

（万元） 

占销售总额

的比例 

金额 

（万元） 

占销售总额

的比例 

广汽集团 73.73 0.07% 0.49 0.00% - - 

“17、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在招股说明书发行人报告期内是否

发生质量事故，是否被主管部门处罚。” 

回复： 

经信达抽查发行人报告期内的检测报告、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6 年

1 月 26 日出具的深市监信证[2016]240 号《复函》、经信达查询深圳市市场和质

量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并经发行人的确认，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因发生质量

事故而被主管部门处罚的情形。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二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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